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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评价报告主要成果简表

项目名称 天津 LNG二期项目外电接入工程及外输扩容工程穿越海河口段设计变更

所在水系 海河水系海河干流

位置描述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河干流入海口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立项情况

水利部海委以海许可决【2021】45号文对《天津 LNG
二期项目外电接入工程及外输扩容工程穿海河口防

洪评价报告》进行了批复。

建设项目防洪标准 100年一遇防洪标准

总体布置

建设项目设计变更后，外电接入线路工程采用架空

方式穿越海河行洪河道和南疆 1#排泥场；外输扩容

工程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穿越的结构型式穿越海河

行洪河道和南疆 1#排泥场。

河段主要指标

河道防洪标准 海河干流按设计泄洪 800m3/s标准进行治理

设计水位及相应流量
河口日均泄洪流量为 800m3/s，海河闸上最高水位

2.03m，外海“72”潮型。

主要计算成果

工况序列 设计行洪

阻水比 建设项目实施后不会对行洪河道产生阻水

壅水高度及范围

输电线路采用架空方式穿越海河口，输气管道采用

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因

此，建设项目的实施不会产生壅水和抬高行洪水位。

冲淤情况 建设项目不会引起穿越河段的冲刷和淤积

其他

输电线路和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段设计变更后，不

会影响海河口规划治导线的实施；不会影响海河口

清淤整治规划的实施；对河道设计行洪安全和河势

的稳定没有影响；对排泥场的使用安排和运行管理

有一定的影响。

建设项目消除和

减轻影响措施

1、做好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段的防渗处理

为保证输气管道运用的安全，在定向钻入、出土点连接位置处采取

防渗措施，防止接触面部位成为渗漏通道。定向钻穿越工程施工完成后，

应对南疆 1#排泥场内入土点到入土连接点段的钻孔进行相应的工程措施

和防渗措施，保证排泥场的运用安全。

2、架空线路杆塔的布置和施工应考虑排泥场的运用安全

位于排泥场内的杆塔基础的布置和施工，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

排泥场的运用安全。

3、制定防洪预案，减少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影响

建设项目应合理安排施工，减少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影响，并应有

相应的防洪应急方案和防洪措施，其防洪预案要在河道防汛部门备案。

4、做好施工前的调研和沟通，减少对第三人水事合法权益的影响

建设项目施工前与交叉输油（气）管线、胶带长廊等权属单位签订

安全协议，制定施工过程中的保护和应急措施，邀请权属单位进行作业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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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项目背景

1.1.1建设项目名称及地理位置

（1）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天津 LNG二期项目外电接入工程及外输扩容工程穿

海河口段设计变更防洪评价

建设单位：国家管网集团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外输扩容工程设计单位：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外电接入线路工程设计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

（2）地理位置

国家管网集团天津液化天然气二期项目外电接入工程及外输扩

容工程建设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区境内，其中外输扩容项目

输气管道工程（以下简称“输气管道工程”）的首站位于海河口左侧的

南疆港区东端的 LNG接收站，末站位于海河口右侧的临港经济区分

输站。线路经过南疆港区、海河口防洪区和临港经济区。在海河口防

洪区内主要经过规划 3#、南疆 2#、南疆 1#、海河口行洪区等海河口

防洪工程；外电接入线路工程（以下简称“输电线路工程”）采用 2回

输电线路，其首站位于临港经济区的黄河道变电站和海门站，末站位

于南疆港区东端的 LNG变电站。2回输电线路沿线经过南疆港区、

海河口和临港经济区，沿线穿过的规划 3#、南疆 2#、南疆 1#排泥场、

海河口行洪区等海河口防洪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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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建设项目变更缘由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于 2021年 9月 22以海许可决〔2021〕45

号文对通过审查的《天津 LNG二期项目外电接入工程及外输扩容工

程跨越海河口防洪评价报告》（以下简称《审批报告》）发放准予水行

政许可决定书。输电线路工程和输气管道工程在施工前，受线路工程

沿线客观条件的影响，需做相应的设计变更。

输电线路工程采用两杆一档的方式跨越海河口，海河口右侧原

NA2、NB2杆塔塔基占地，经过长时间的协商，最终无法解决，原方

案无法实施，因此，需将其塔位进行调整，并对海河口右侧段线路进

行局部变更，以满足建设项目的建设需求；国家管网集团天津液化天

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在输气管道工程施工前，对输气管道沿线进行了精

细化物探。根据精细化物探结果，建设项目在定向钻穿越海河口范围

内与塘燕复线和津冀输油相交，交叉处的塘燕复线埋深 18.3m，津冀

输油管道埋深 19.7m，两输油（气）管道与前期竣工备案数据 12.6m

存在较大偏差。为了使定向钻穿越管道与交叉管线间距满足规范要求，

并保证输气管道施工和运行期间的安全，故对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段

进行设计变更。

1.1.3建设项目建设规模及方案变更情况

1、输气管道建设规模及方案变更情况

（1）建设规模

《审批报告》的建设项目输气管道线路工程（以下简称“输气管

道原方案”），主要为蒙西管道项目和滨海分输站天津市部分用户供气。

本管道工程输气管道和工艺方案按远期最终规模考虑，输气管道直径



3

为Φ1219×27.5，设计最大年输气量 300×108Nm3，设计压力 10.0MPa。

建设项目的输气管道全线采用埋地敷设方式，其中穿越海河口行洪区

采用定向钻方式，输气管道建设项目线路工程全长 16.938km。

本次定向钻穿越海河口段设计变更，只是针对定向钻穿越海河口

段的入土点进行变更，其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线路长度、总体线路

工程布置、输气管道材质及规格、施工方案等均与《审批报告》中的

原方案一致。

（2）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原方案定向钻穿越海河口的入土点位于南疆 1#排泥场内，线路桩

号 13+801；出土点位于海河口的右岸，线路桩号 14+644。

根据建设项目穿越段工程布置走向、交通和地形情况，采取定向

钻穿越工程位置和轴线不变、延长穿越段管线长度和加大与相交管道

处管顶埋深的工程措施，即对原方案定向钻穿越段的原出土点位置不

变（线路桩号 14+644），对原方案定向钻的入土点进行变更，将位于

南疆 1#排泥场、管道线路桩号 13+801处的原入土点直线上移到管道

线路桩号 13+713处，上移线路长度 88.0m。

本次建设项目定向钻穿越海河口入土点变更后，输气管道穿越海

河口的出土点位置、坐标和出土角等不变；入土点位于海河口左岸的

南疆 1#排泥场内；定向钻的直线距离为 903m，其中水平段长度为

76.30m，输气管道底部管顶最低高程为-38.51m，曲率半径入土段、

出土段均为 1500D。

2、输电线路建设规模及方案变更情况

（1）建设规模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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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报告》的建设项目外电接入线路工程（以下简称“输电线

路原方案”），新建输电线路工程主要包括黄河道 220kV变电站至天津

LNG110kV总变电站 1回，路径全长 18.74km；海门 220kV变电站天

津 LNG110kV总变电站 1 回，路径全长 17.9km。2回输电线路在海

滨大道以东、南疆大桥以南平行布置跨越海河口行洪河道后，采用沟

槽埋地敷设穿过海河口排泥场。输电线路除在经过海河行洪区段采用

架空跨越方式外，其余均采用埋地敷设的方式。架空段线路长度为

1055~1120m。每回输电线路架空部分设耐张塔 4基，跨海河口防洪

区范围内架空路径采用双回架设，导线采用 JL/G1A-400/35钢芯铝绞

线，跨越海河口档内导线采用 JLHA1/G4A-400/95特强钢芯铝绞线，

随线路架设 2根 24芯 OPGW。输电线路穿排泥场埋地采用单回沟槽

敷设，电缆采用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波纹铝套聚乙烯外护套电力电缆。

本次输电线路的设计变更，只针对位于海河口右侧段局部线路进

行调整和设计变更，其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线路长度、总体线路工

程布置、输电线路导地线、杆塔等的材质及规格、施工方案等均与《审

批报告》中的原方案一致。

（2）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输电线路原方案每回架空线路共设 4个杆塔（A1~A4,B1~B4)架

空穿越海河口防洪范围，海河口左右两侧各设两个杆塔，跨越海河口

行洪采用两杆一档的方式穿越。目前，由于位于海河口右侧杆塔塔基

的用地难以解决，为了保证建设项目的实施，需将河口右侧塔位向南

侧调整，塔位调整后，2回输电线路之间的间距由 60m变为 45m，输

电线路与河道中泓线的交角由 80°变为 82°。



5

本次输电线路建设项目穿越海河口段右侧 NA2、NB2杆塔塔基

变更后，NA2 塔向南调整约 190m；NB2塔向南调整约 153m。调整

后 NA2塔距规划右治导线垂直距离约为 145.5m，NB2塔距规划右治

导线垂直距离约为 132.7m。

调整后 NA2塔由原呼高 63.0m、全高 80.6m变为呼高为 60m，

塔全高 77.6m。其余铁塔与原方案一致。

1.2评价依据

1.2.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主席令第 8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主席令第 48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98号；

（4）《海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河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利部第 37号令）；

（5）《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水利部、国

家计委水政〔1992〕7号；

（6）《防洪标准》GB50201-2014；

（7）《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

（8）海委关于印发《海委审批权限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技术审

查规定（试行）》的通知，海建管〔2013〕33号。

1.2.2有关规划、设计文件

（1）《海河流域综合规划》，国函〔2013〕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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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河流域重要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水利部水河湖

〔2021〕340号；

（3）《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导线调整报告》，水利部〔2006〕

367号文；

（4）《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导线调整物理模型试验研究报告》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2006年 7月；

（5）2009～2011年《海河口清淤应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水

利部批复文件；

（6）《国家管网天津液化天然气（LNG）二期项目外输扩容工程

穿（跨）越部分海河穿越说明书》，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2021年 8月；

（7）《国家管网天津液化天然气（LNG）二期项目外输扩容工程

穿（跨）越海河段设计变更》，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8）《天津液化天然气二期项目外电接入工程海河跨越报建图设

计说明书》，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2019年 1

月；

（9）《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二期项目外电接入工程海河跨越

报建图设计说明书》，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10）《天津滨海新区防潮规划（2011-2020年）》，天津市水利勘

测设计院，201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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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天津市排涝总体规划（2011-2020年）》，天津市水务局，

2011年 12月。

1.2.3有关技术规范

（1）《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2）《疏浚与吹填工程技术规范》（SL17-2014）；

（3）《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251-2015）；

（4）《防洪标准》（GB50201-2014）；

（5）《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6）《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 50423-2013）；

（7）《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197-2013）；

（8）《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2015）；

（9）《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SL/T808-2021）；

（10）《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11）《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DL/T 5154-2012）。

1.2.4勘测资料

（1）海河口 1:10000带状地形测量资料，2018年 9月；

（2）海河口南疆大桥以下河道横断面水下地形测量资料（纵向

1:2000；竖向 1:200），2018年 9月。

1.3防洪影响分析范围

（1）海河口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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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河口管理办法》，海河口的管理范

围为：纵向为海河防潮闸上 500m至闸下 14300（22000）m，横向闸

上以河道两岸防洪墙为界，闸下以规划治导线为界；河口防洪清淤排

泥场以围堤外坡脚线以外 15m为界；河口疏浚工作场地。

（2）防洪影响分析范围

建设项目穿越海河口的防洪评价，对涉及海河口管理范围内工程

布置和施工方案进行防洪影响评价。鉴于在《审批报告》中根据输电

线路和输气管道线路原方案沿线工程位置处的河道地形、断面、防洪

规划情况和排泥场的地形、运用安排情况以及建设项目的工程布置、

工程设计指标等基础资料，对建设项目实施后海河口泄流河道的演变

进行分析、预测和对河道进行相关的水文分析、冲淤分析等内容的水

力计算的基础上，按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

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及有关规范规程，在建设项目实

施后对该区域内河段河势的影响、对海河口防洪的影响、对防洪工程

的影响、对排泥场运用的影响和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等已经

进行了分析评价，本次输气管道建设项目定向钻穿海河口设计变更，

只对定向钻穿越段范围内涉及的海河口防洪、南疆 1#排泥场使用等进

行分析评价；输电线路 2#塔位变更后，只对线路调整段（2#~3#塔）

涉及的海河口防洪、海河口的清淤等进行分析评价。

本次建设项目穿越海河口段设计变更防洪评价报告中除特殊说

明外，其坐标系统采用 1954年北京坐标系；高程系统采用国家 85高

程系统。国家 85高程与大沽高程的换算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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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高程=国家 85高程+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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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输气管道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1.1建设方案

1、审批线路（原方案）与设计变更线路工程总体布置

（1）原方案线路工程总体布置

原方案线路工程从南疆港区 LNG接收站输气首站出线，自南向

北行驶至南航东路北侧后，沿南航东路向西北向行驶，在线路桩号

11+742~11+831处穿过规划 3#排泥场后，自东南向西北行驶，在桩号

13+328处折向西南，并在桩号 13+307处进入南疆 2#排泥场范围，在

桩号 13+328处穿过南疆 2#排泥场北围堤进入南疆 2#排泥场，在桩号

13+375 处折向东西向行驶至桩号 13+617 处，然后折向西南至桩号

13+698处，再东西向行驶，穿过南疆 2#和南疆 1#排泥场的隔堤进入

南疆 1#排泥场，并在南疆 1#排泥场内作为定向钻入土点穿越海河口行

洪区，出土点位于海河口右治导线的右侧，定向钻穿越海河口采用由

东向西穿越的布置，入土点线路桩号 13+804，出土点线路桩号 14+619，

线路自出土点后由东向西布置，在桩号 15+278处管道线路沿滨海大

道东侧向南行使，在桩号 15+746~16+076穿过新 6#排泥场后，向南

穿过大沽排污河后到达临港分输站。建设项目的输气管道全线采用埋

地敷设方式，其中穿越海河口行洪区采用定向钻方式。输气管道建设

项目线路工程全长 16.938km，其中定向钻穿越海河口长度为 815m，

埋地穿越排泥场总长度为 916m。

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海河口的入土点位于南疆 1#排泥场内，出

土点位于海河口的右岸。定向钻的直线距离为 815m，其中水平段长

度为 47.9m，输气管道底部管顶高程为-34.95m，河道中泓线处河底高

程-26.78m，曲率半径入土段、出土段均为 15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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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后线路工程总体布置

本次建设项目输气管道设计变更，只是对定向钻穿越段的入土点

和相关线路段进行变更，除此之外的线路工程布置同于原方案线路工

程布置，即在线路桩号 13+617以前和出土点线路桩号 14+619以后和

原方案相同，只是在 13+617处不再折向西南方向，而是向北行驶进

入南疆 1#排泥场，入土点由南疆 1#排泥场内线路桩号 13+801直线上

移到 13+713处，出土点和定向钻轴线布置不变，定向钻穿越长度由

815m（线路桩号 13+804~14+619）变更为 903m（13+716~14+619）。

输气管道线路在穿海河口段设计变更后，建设项目线路长度和埋设方

式不变，穿过海河口防洪范围的长度 1731m不变，只是定向钻穿越

海河口长度由 815m变为 903m，埋地穿越排泥场总长度由 916m变为

828m。

本次建设项目定向钻穿越海河口入土点变更后，输气管道穿越海

河口的出土点和出土角位置不变；入土点仍位于海河口左岸的南疆

1#排泥场内；定向钻的直线距离为 903m，其中水平段长度为 76.30m，

输气管道底部管顶最低高程为-38.51m，曲率半径入土段、出土段均

为 1500D。

2、原线路工程方案与设计变更线路工程方案的对比

（1）布置方案

输气管道在定向钻穿越海河口段设计变更后，其布置方案和布置

方式同于原线路方案，即在海河口防洪区域内，输气管道线路与通信

光缆管道布置的设计方案，以埋地敷设方式先后穿过规划 3#、南疆

2#、南疆 1#、新 6#排泥场，以定向钻方式穿过海河口行洪区。在埋地

敷设段，通信光缆和输气管道同沟埋设，并位于输气管道介质流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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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侧，顶端与管线齐平，与管线水平距离不小于 0.3m。在定向钻

穿越段通信光缆采用无缝钢管φ114x8 套管保护后与输气管道同孔穿

越。通信光缆的出入土点与输气管道线路的出入土点、定向钻穿越曲

线设计与输气管道线路相同。

（2）建设规模

原方案输气管道工程布置输气管道一条，输气管道直径为

Φ1216×27.5，设计压力 10.0MPa，输气管道线路工程全长 16.938km，

其中穿越海河口防洪工程范围内的总长度为 1731m。定向钻穿越段设

计变更后，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和防洪影响范围不变，其中定向钻穿

越海河口段长度为 903m，埋地穿越排泥场总长度为 828m；该建设项

目输气管道敷设时，与输气管道同时敷设一条Φ114x8通信光缆进行

通信传输。

2.1.2输气管道工程设计

（1）工程等级及防洪标准

根据海河口的水面宽度、水深和防洪标准，按照《油气输送管道

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50423-2013）相关规定，输油管道穿越海河

口段为大型穿越工程，设计洪水频率为 1%（100年一遇）。

（2）管道数量、材质及直径

依据《输气管道设计说明书》，建设项目设计采用输气管道一条，

并同沟埋设通信光缆一条。通信光缆管道布置一条，通信光缆采用

Ф114×8套管保护，光缆采用 GYTA-24B1.3。定向钻穿越段，通信光

缆和输气管道同孔穿越，其出入土角及曲率半径同于输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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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经区域的地质情况，在穿越海河口段采用Φ1219×27.5

PSL2 L555M SAWL（直缝埋弧）钢管，直埋段采用Ф1219×27.5直缝

埋弧焊钢管，用管材质均为 X80（L555M）。

按照《石油天然气工业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GB/T9711-2017）

的要求，对所选用钢管进行核算后均能满足强度和刚度要求。

输气管道的主要规格参数见表 2-1。
表 2-1 管道主要规格参数

部位 管线名称 规格（mm×mm） 管线材质 设计压力

穿越段 输油管线 1 Φ1219×27.5 L555M直缝埋弧焊钢管 10.0MPa

直管段 输油管线 2 Φ1219×27.5 L555M直缝埋弧焊钢管 10.0MPa

（3）管道稳定校核

1）穿越段管道径向屈曲失稳校核

穿越管段在扩孔回拖时，空管在泥浆压力作用下会发生径向屈曲

失稳。现按下列公式进行径向屈曲失稳核算。

Fd·Pyp≥Ps

式中：Fd——穿越管段设计系数，按 0.6选取；

Pyp——穿越钢管所能承受的极限外压力，MPa；

Ps——泥浆压力，MPa

经过计算：海河定向钻钢管Pyp=4.23MPa，计算静压Ps=0.066MPa。

穿越段 Fd 取 0.6，Fd*Pyp=2.54MPa。因此穿越管线满足泥浆静压

Ps≤Fd*Pyp 的要求。并且穿越管段在回拖时，泥浆压力取不大于

0.066MPa时能够满足径向屈曲要求。

2）穿越管段回拖力计算

穿越管道补充水回拖时，回拖力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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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穿越管段回拖力（kN）；

L—穿越管段长度（m）；

f—摩擦系数，取 0.3；

D—穿越管段的管身外径（m）；

Ds—穿越管段的钢管外径（m）；

ds—穿越管段的钢管内径（m）；

1 —泥浆密度，取 1.15；

s —钢材密度，取 78.5kN/m3；

K—粘滞系数，取 0.18.

经过计算，海河定向钻穿越回拖力计算结果为 5364kN，最

大回拖力应为 10728kN。

3）直埋段管道管顶荷载计算

输气管道在穿越规划 3#、南疆 2#、南疆 1#、新 6#排泥场时采用

开挖埋设的方式，为保证输气管道的运用安全，输气管道管顶埋深要

满足排泥场的运用要求和大型重载车辆行驶动荷载的要求。

根据《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管道径向稳定性校核应符合下

列表达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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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钢管水平方向最大变形量(m)；

Dm－钢管外径(m)；

W －作用在单位管长上的总竖向荷载(N/m)；

1W －作用在单位管长上的竖向永久荷载(N/m)，其中土荷

载按埋深 5.0m计；

2W －地面可变荷载传递到管道上的荷载(N/m)，动荷载按

载重 100T车辆计算；

Z－钢管变形滞后系数，取 1.5；

K－基床系数，取 0.103；

E－钢材弹性模量(N/m2)，取 2.1×1011；

I－单位管长截面惯性矩(m4/m)；

n －钢管公称壁厚(m)；

sE －土壤变形模量（N/m2），取 2.8×106。

根据上式，计算结果见表 2-2。

表 2-2 径向稳定性校核结果

设计压力

（MPa）
管径

（mm）

壁厚

（mm）

△x
（mm）

0.03D(mm)

10 1219 27.5 28.09 36.57

由表 2-2可看出，钢管径向的最大变形量小于 0.03D，排泥场内

按设计埋深的输气管道的钢管满足径向稳定性要求，满足安全运用的

要求。

4）抗震校核

根据《建筑设计抗震规范（2016年版）》（GB50011-2010）的附

录 A：我国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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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管道所经天津市滨海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设计基本地震

加速度值为 0.20g。

按照《油气输送管道线路工程抗震技术规范》（GB50470-2008）

的规定，对埋地和穿越管道进行了抗拉伸和抗压缩校核。根据计算结

果，建设项目输气管道是安全的，不需采取抗震措施。

（4）管线定向钻穿越与其它管道交叉处理

当本建设项目的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与其它管道交叉时，输气管

线走其它管线的下方，并保证垂直净距不小于 6.0m。本次定向钻穿

越段设计变更后，在管线桩号 13+872、13+923、14+099处分别与津

冀输油管道、塘燕复线、中航油管道相交，并在各管道下方穿过，位

于津冀输油管道下方 9.1m（两条管道外管壁之间的垂直间距，下同）；

塘燕复线管道下方 14.4m、中航油管道下方 11.4m。

（5）管道埋深

输气管道直埋段一般地段的管顶埋深大于 1.5m，海河口排泥场

内和特殊地段的埋深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敷设，穿越河流段按照保证管

线位于最大冲刷深度以下不小于 2.0m和满足清淤施工要求进行设计。

2.1.3施工方案

（1）施工场地布置

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穿越施工时，需要足够的钻机安装场地和管

道组焊回拖场地，入土点一端要摆放钻杆机设备、钻杆、泥浆罐等，

需临时占用土地 6400m2，其场地布置为 60m×60m。出土点一端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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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钻具和管道组装焊接场地，需临时占地 1600m2，其场地布置为

40m×40m。

（2）定向钻穿越施工

输气管道定向钻施工工艺为：根据设计提出的入土位置、出土位

置和管线坐标，用定向钻钻导向孔，并逐节加入套管；在对岸出土后，

在套管出土端连接扩孔器和穿越管段，扩孔器数量根据穿越管段直径

选择；同时管道在出土岸进行分段或整体组装，检验、试压合格后。

利用钻机拉动扩孔器和穿越管段回拖，直至使穿越管道完全敷设于扩

大的导向孔内到钻机入土处露出端头。穿越段管道采用加强级三层

PE防腐。

通信光缆无缝钢管套管在定向钻穿越段位于输气管道行进方向

的下方，穿越曲线和出入土角与输气管道穿越设计要求相同。穿越时，

输气管道和光缆套管分别穿越，采用单独穿越的布置型式和施工方法。

结合河口两侧港区发展，根据穿越段的工程地质条件及定向钻穿

越施工的需要，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海河口水平段管顶埋深高程

-38.51m，在规划河道断面河底高程以下埋深高程-27.26m。出、入土

点位置均在规划治导线以外 109.5~219.4m，穿越曲率半径入土段、出

土段为 1500D；通信光缆管道定向钻穿越段位于输气管道同孔穿越，

穿越曲线和埋深高程同于输气管道。

（3）施工安排及施工工期

南疆港区和临港经济区，均有原油和天然气接收、储存、传输的

专用场地，有多条输油和输油管道在南疆大桥以下穿越海河口从南疆

港区输往临港经济区，为了避免管道之间在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的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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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在管道施工前，首先摸清已建工程线路情况，对施工进行合理

安排，确保建设项目的施工和运行安全。

建设项目输气管道工程设计施工总工期为 8个月，建设项目定向

钻穿海河口段的施工期为 70天。

（4）施工期防洪预案

输气管道穿越海河口段的施工尽量避开汛期，以避免与海河口的

清淤工程的相互干扰。如受建设项目整体施工总工期的影响，在汛期

施工时，需制定应急防汛预案，并到河道防汛主管部门备案，其防洪

预案如下：

1）穿越海河口段施工时，出土点泥浆池的布置和开挖应考虑到

清淤工程排泥场的运用安全，尽量远离排泥场围堰并保持一定的距离。

2）施工过程中，其设备和材料的堆放应避开防汛通道，不得妨

碍防汛车辆的通行，同时不影响清淤工程的进行。排泥场内管道开挖

和敷设时，应考虑防汛车辆的通行并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

3）在施工期间，随时听从防汛主管部门的安排和指挥，不影响

防汛工作的进行，并有专人负责防汛安全，并有防汛应急措施，做到

施工安全，防洪安全。

4）施工前，对施工场地和区域内的排水和进水系统进行检查和

疏通，保证施工期的进、排水系统畅通。在施工过程中，对其施工设

备和材料，要有相应的防汛物资和防护措施，当汛情发生时，保证防

汛安全、人员安全和物资安全。

（5）施工场地恢复

施工完工后，废弃的水泥、砂浆、建材、油污及其它杂物装车运

走，并将施工场地平整到原来的地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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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道标志桩与警示牌

在海河口排泥场内埋设的输气管道和海河口穿越段两侧设置标

志桩和警示牌。标志桩上标明管线名称，穿越物名称，线路里程、穿

越长度。警示牌上标注“禁止车辆碰撞”和“禁止挖土”等相应内容。

2.2输电线路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2.1建设方案

1、审批线路（输电线路原方案）与设计变更线路工程总体布置

（1）原方案线路工程总体布置

外电接入建设项目共新设两回外电线路，黄河道 220kV变电站

至天津 LNG110kV 总变电站 1 回；海门 220kV 变电站至天津

LNG110kV总变电站 1回。

黄河道变电站～天津 LNG110kV总变电站 1回 110kV电缆（以

下称南侧线路，编号为 NB线）自黄河道南侧缆沟出线，经过临港绿

化河道后，沿临港生态公园便道北敷设穿过大沽排污河后沿海滨高速

东侧向北敷设至胶带长廊南侧 NB1终端塔，电缆登塔转为架空，随

新设双回架空线向东依次跨越海河、胶带长廊至南疆 2#排泥场内 NB4

终端塔，然后入地为电缆敷设，此后电缆均采用单回沟槽敷设。线路

经南疆 2#排泥场沿胶带长廊北侧土路向东敷设，行至南疆港高架桥，

穿过规划 3#排泥场后随中石油输油管桥架南折至南航路，沿南航路、

南港中路、东六路至中海油变电站。南侧线路从中海油变电站到规划

3#排泥场东侧围堤处的线路桩号为 12+053，随即进入规划 3#排泥场，

在线路桩号为 12+140穿过北侧围堤出规划 3#排泥场；该线路在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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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4 处穿过南疆 2#排泥场东侧围堤进入南疆 2#排泥场，在桩号

13+927处由埋地敷设转为架空线路，沿 NB4~NB1线路跨过海河口行

洪区，到达海滨大道转入埋地敷设。

海门变电站至天津 LNG110kV总变电站 1回 110kV电缆（以下

称北侧线路，编号为 NA线）自海门南侧缆沟出线，采用双回沟槽敷

设，路径沿海湾线架空线下土路向南敷设，至津沽一线北侧后采用顶

管下穿津沽一线、朔黄铁路后东折，再次采用顶管下穿海滨大道后至

NA1 终端塔，电缆转为架空，新设双回架空路径随同期架空线平行

架设，向东跨越海河、胶带长廊后至 NA4终端塔入地为电缆，此后

电缆采用单回沟槽全程平行黄河道～中海油 1 回电缆路径进入中海

油变电站。最终形成海门变电站至中海油 1回电源线路。北侧线路从

中海油变电站到 13+004处穿过南疆 2#排泥场东围堤进入南疆 2#排泥

场段和南侧线路相同，该线路在桩号 13+934处由埋地敷设转为架空

线路，沿 NA4~NA1线路跨过海河口行洪区，到达海滨大道转入埋地

敷设。

（2）变更后线路工程总体布置

输电线路跨越海河口采用架空穿越的方式，每回架空线路共设 4个

基塔，北侧线路 NA线为 NA1~NA4，南侧线路 NB线为 NB1~NB4。

两回线路的 1#塔（NA1、NB1）、2#塔（NA2、NB2）位于海河口右治

导线右侧，3#塔（NA3、NB3）、4#塔（NA4、NB4）位于海河口左治

导线左侧。由于受位于海河口原右侧塔基占地难以解决的影响，建设

单位采取海河口左侧的线路不动，只对输电线路 NA1~NA2、

NB1~NB2架空线路段进行调整的方案，其余路线与原线路方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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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调整后，NA3、NB3塔位与原设计一致，将 2#位置向南侧调整，

其中 NA2向南侧调整 190m，NB2向南调整 153m，调整后 2回线路

相距 45m。

2、原线路工程方案与设计变更线路工程方案的对比

（1）布置方案

输电线路原设计方案，线路工程分为埋地敷设和架空线路，即在

穿越海河口段采用架空穿越的方式，其余段采用埋地敷设的方式，两

回输电线路在架空穿越海河口段平行布置，两线相距 60m，埋地敷设

段，两输电线路采用沟槽的敷设方式。输电线路穿海河口段设计变更

后，其布置方案和布置方式同于原线路方案，只对位于海河口右侧段

的架空线路进行了设计变更，穿越海河口段右侧线路设计变更后，位

于河口左侧海河口防洪管理范围内架空线路（NA3~NA4、NB3~NB4）

的长度没变（182~233m），本次评价范围内 NA2~NA3、NB2~NB3

的线路长度为 839~869m（原设计为 873~887m）。

（2）建设规模

外电接入工程共建 2回输电线路，采用埋地敷设和架空线路相相

结合的敷设方式，其中黄河道变电站～天津 LNG110kV总变电站 NB

线的线路长度为 18.74km，跨海河口段的架空线路共设杆塔 4座，原

设计架空线路段穿海河口范围内的长度为 1055m，设计变更后为

1040m；海门变电站至天津 LNG110kV总变电站 NA线的线路长度为

17.9km，跨海河口段的架空线路共设杆塔 4座，原设计架空线路段穿

海河口范围内的长度为 1120m，设计变更后为 1102m。

2.2.2输电线路工程设计

（1）工程等级及防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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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河口的水面宽度、水深，按照《110kV～750kV架空输电

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相关规定，输电线路跨越海河口段

为大型穿越工程，设计洪水频率为 1%（100年一遇）。

海河防潮闸下 3km河道内有河口防汛清淤船只和工程给养船只

通过，该段河道按通航河道进行架空线路的导线设计。

（2）杆塔设计

1）塔型及结构布置

依据《输电线路设计说明书》，输电线路工程跨越海河口段双回

路杆塔均采用耐张塔。

根据该段线路工程沿线的水文、气象及地形条件，杆塔按照风速

30m/s、冰区厚度 10mm、地面高程 0～1000m的条件进行结构设计。

耐张塔的塔型为 SDFK、SDK4及 SDJK。杆塔设计指标见表 2-3，杆

塔的结构型式见图 2-1。

表 2-3 外电接入工程输电线路跨海河口设计指标表

塔型 呼高（m） 全高（m） 根开（m） 塔号

SDJK 60.0 77.6 18.45 NA2、NA3、
NB2

SDJK 57.0 74.6 17.70 NB3
SDK4 27.0 38.9 8.48 NA4、NB4

2）塔基设计

针对输电线路的基础受力特点，结合杆塔处的地质情况和线路地

形、地貌特点，线路工程跨越海河口的塔基采用钻孔灌注桩或钻孔灌

注桩+承台基础型式。杆塔基础的防潮标准按 50年一遇进行防护，与

塔身相连处塔基基础立柱的顶面高程在 50年一遇潮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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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4杆塔灌注桩桩径 1.4m，桩长 36m；SDJK杆塔采用 4桩承

台灌注桩基础，承台尺寸为 5.0m×5.0m，灌注桩桩径 1.0m，桩长 40m。

3）塔基防护

本工程杆塔地处渤海湾入海地段及水塘地段时，杆塔基础周围设

置钢筋混凝土护坡，避免海水的冲刷作用对拟建塔基稳定性产生不利

影响。塔基基础及防护布置见图 2-2。该图中高程为大沽高程。

图 2-1 杆塔的结构型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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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塔基基础及防护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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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杆塔设计高程

建设项目输电线路跨海河口段设计变更后杆塔设计高程见表 2-4。

表 2-4 输电线路工程跨海河口设计变更后杆塔设计高程表

杆塔编号
档距

（m）
位置

基础高程（m） 塔身高程（m）

滩面

高程

立柱顶

高程

塔脚

高程
呼高 塔高

一、北侧 NA
线路

NA2* 河口右侧 -3.67 3.80 3.80 60.0 77.6

NA3 869* 河口左侧南疆

1#排泥场
3.63 4.33 4.33 60.0 77.6

NA4 233 南疆 2#排泥场 3.63 3.80 3.80 27.0 38.9
二、南侧 NB

线路

NB2* 河口右侧 -3.17 3.8 3.8 60.0 77.6

NB3 839* 河口左侧南疆

1#排泥场
3.63 4.33 4.33 57.0 74.6

NB4 201 河口左侧南疆

2#排泥场
3.63 3.80 3.80 27.0 38.9

说明：表中带*数字为本次变更后的数据。

③导线设计

1）导线和地线选型

本工程导线选用 JL/LB20A-400/35铝包钢芯铝绞线，跨越海河口

档内导线采用 JLHA1/QSLB14-400/180特强铝包钢芯铝绞线。

本工程随新设架空线路分别架设两根 24芯OPGW复合光缆做为

后期系统保护、数据传送和调度通讯通道。

2）导线对地和交叉跨越距离

建设项目输电线路导线对地和交叉跨越距离，涉及线路的环境影

响等问题，为保证输电线路工程运行过程的运用安全，本项目输电线

路设计变更后的对地及交叉跨越距离，按地面电场强度控制和空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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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放电特性控制。根据《110～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范》

（GB 50545-2010），在导线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输电线路跨海河口

段导线与地面和道路、河流等交叉时设计高程见表 2-5。

表 2-5 输电导线与地和道路、河流交叉处设计高程表

地物名称 交叉地物名称 地物高程（m） 导线高程（m）

一、北侧 NA线路

NA2 海河口右堤外地面 3.30 63.83

右治导线 设计堤顶 5.0 46.41

河道中泓线 河口最高潮位 3.27 34.39

NA3 南疆 1#排泥场 4.33 64.33

胶带长廊 顶部高程 20.13 40.04

左治导线 设计堤顶 5.0 54.67

NA4 南疆 2#排泥场 3.60 30.63

二、南侧 NB线路

NB2 海河口右堤外地面 3.30 63.33

右治导线 设计堤顶 5.0 47.38

河道中泓线 河口最高潮位 3.27 34.49

NB3 南疆 1#排泥场 4.33 61.33

胶带长廊 顶部高程 12.63 43.45

左治导线 设计堤顶 5.0 53.63

NB4 南疆 2#排泥场 3.60 30.63

④电缆设计

1）电缆选型

本工程采用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波纹铝套聚乙烯外护套电力电

缆， YJQ03-Z-64/110kV-1×800mm²。电缆全部采用 C级阻燃电缆。

2）电缆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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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管道直埋段一般地段的管顶埋深大于 1.5m，本工程

110kV电缆采用沟槽敷设，直线段采用预制沟槽敷设形式，转弯采用

现浇沟槽。沟槽顶部盖板覆土一般地段为 1.0m，特殊地段的埋深按

照相关要求进行敷设。沟槽内敷设电缆，并充填细砂，电缆蛇形敷设

每 6m为一段，利用沙袋垫在波峰处支撑。

3）管顶荷载计算

输电线路在穿越规划 3#、南疆 2#排泥场时，采用预制沟槽敷设方

式，预制沟槽的顶板为钢筋砼板，厚度为 0.40m,抗压强度为 19.1Mpa。

依据《公路桥涵通用设计规范》（JTG D60-2015），排泥场内电缆

排管沟槽的设计汽车荷载取为 550kN，管顶埋深 5.0m。

经计算，管顶以上汽车动荷载和土压力的总荷载为 0.11Mpa，小

于钢筋砼板的抗压强度承载值，满足输电线路运用安全的要求。

2.2.3施工方案

（1）施工工期及施工安排

外电接入 2回输电线路跨越海河口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40天。其

中杆塔基础开挖及桩墩浇注施工期 5天。

输电线路工程跨海河口杆塔的施工安排，首先对杆塔基础进行施

工，再进行上部结构塔身的施工。

杆塔的施工尽量避开汛期，计划安排在 10月至 12月之间，以避

免与海河口的行洪及排泥场的清淤储泥相互干扰。

（2）施工布置

1)施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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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工程跨海河口段左临海滨大道，右临南疆公路，可作为

对外交通的主要道路。施工机械进入南疆 1#排泥场施工时，应避免与

海河口防汛码头的施工和运营发生干扰。施工进场前，需和华北水利

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和协商。

2)施工场地

杆塔施工期间临时设施及材料的堆放场地，需临时征用。临时设

施的布置、材料堆放、加工及临时生活设施，尽量集中布置，便于管

理和水电供应。当遭遇非汛期洪水时，布置在滩地上的设施，根据河

道主管部门的指令，及时清除，保证河道行洪安全。

3）施工方案

杆塔施工主要包括基础施工、塔身结构施工及附属设施施工，其

中灌注桩及塔身上部结构施工为杆塔施工的关键环节。首先进行灌注

桩基础施工，再完成杆塔和架线施工。

杆塔和架线施工时，应确保与胶带传送带交叉部位的施工安全，

并保证胶带传送带的运行安全。

4）汛期施工防洪预案

如果输电线路工程海河口跨越段受建设项目总体施工顺序和时

间要求的影响，需在汛期施工时，制定防洪应急预案，并在河道主管

防汛部门进行备案，其施工期的防洪预案如下：

①在南疆 1#、南疆 2#排泥场杆塔施工时，其机械设备、材料的堆

放应避开防汛通道，不影响防汛车辆的通行，同时不影响清淤储泥工

程的进行。



29

②位于海河口右侧治导线外侧 2#杆塔基础的施工，应考虑海河口

泄洪排涝时对其施工的影响，并有相应的防护措施。其材料和设备的

堆放不得影响海河口泄流的通畅。

③施工过程中，有专人负责防汛安全，随时听从防汛主管部门的

指挥和调遣，并有防汛应急措施，保证施工和防汛安全。

5）施工场地恢复

施工完工后，废弃的水泥、砂浆、建材、油污及其它杂物装车运

走，并将施工场地平整到原来的地貌形式。

6）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

对施工期间的生态、水质保护措施：在承台下部结构施工时，防

止泥浆和油料等发生泄露污染水体，防止泥土和散体施工材料阻塞河

道。雨季施工时，采取水土保护措施，做好场地排水，保护河道的水

流畅通。

施工期间环境空气保护措施：混凝土拌合站的站址尽量远离居民

区，对拌合设备进行密封，对水泥、粉煤灰和石灰等散装物料的运输

和临时存放，采取防风遮挡措施，减少尘量对居民的污染。

2.3海河口基本情况

2.3.1位置及概况

海河干流是承泄大清河、永定河部分洪水入海的尾闾河道，也

是天津市排涝的骨干河道之一，在海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根据《海河流域综合规划》，海河干流设计防洪流量为

800m3/s，当永定河下游发生 100年一遇或大清河水系发生 5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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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时，海河干流承泄部分洪水入海；根据 2011年《天津市排涝总

体规划（2011-2020 年）》和 2013 年《天津市排水专项规划修编

（2013-2020年）》，海河排涝分区排涝标准采用 20年一遇、最大 24

小时暴雨、1日排除，设计排涝流量为 914 m3/s。

海河口是海河干流入海的咽喉，位于渤海湾西岸湾顶，地处天

津市滨海新区规划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海港物流区重点地带，河口左邻

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十强的中国北方最大国际贸易港口天津港、中国

渤海石油公司、天津保税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口右岸有军事

雷达区、塘沽盐场、建设中的临港经济区、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

历史上海河干流是华北五大河流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

牙河及南运河汇流入海的尾闾，船只可由河口大沽沙航道出入海。河

口形成弯曲略呈喇叭形，其海岸属堆积型平原海岸，河口两侧的海岸

线平直，潮间带为大沽沙浅滩，底坡平缓。1958 年在河口修建了海

河防潮闸，闸下泥沙淤积了原有航道，形成了约 6km长弯曲喇叭形

入海深槽的河口区，过流宽度由闸下250m逐渐过度到1000m开阔段，

闸下 4km以内两侧滩地高程 1.6～-0.2m左右。闸下右岸 700m 处有

东沽渔航道汇入、2.3km处有部队盐场的进水渠、3km处有大沽排污

河汇入；自闸下 2km以下，先后建有南疆公路和铁路等 4座跨河大

桥，大桥以下约 200m建有胶带长廊穿越河口。

河口现由海河闸、左右岸的现有岸线和清淤排泥场围堤组成。

河口的左侧岸线沿南疆公路防潮墙和南疆 1#、南疆 2#、规划 3#排泥

场迎潮堤，以下接天津新港的南疆港区岸线，南疆港区按照天津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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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进行陆域建设；河口的右侧，沿海挡墙、清淤疏浚码头、军事

雷达区岸线、规划 1#、新 6#排泥场迎潮堤，以下接临港经济区港区的

码头岸线。2003年后，随着河口两侧南疆港区、临港经济区沿规划

治导线开发造陆建设，到目前为止，海河入海口已形成了长约 22km

的泄洪通道，并且基本形成了海河口规划左右治导线的部分导堤。从

2006年开始，临港经济区工业港区在河口右岸闸下 3km以下沿规划

治导线建设了顺岸码头、开挖了港池和深水航道，深水航道的设计标

准为 30万吨级，航道底宽 270m，设计底高程-17.5m。

2.3.2气象

海河口位于天津市塘沽区境内，地处温带，为半湿润大陆性季

风型气候区，据塘沽站1954～1997年统计资料，多年平均气温12.3℃，

极端最高温度 39.9℃，最低温度-18.3℃；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586.0mm，

年最大降雨 1083.5mm，年最小 278.4mm，日最大降雨 191.5mm。

海河口沿海区域受地域、气候影响，风天较多。年内 5级以上

的风天约有 157天，最大风速 30m/s,平均风速 4.0m/s。大风和风暴潮

是天津沿海地区的灾害性天气，大风和风暴潮不仅对滨海区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并且使潮流含沙量明显增加，加大河口区的淤积。

2.3.3水文

潮汐：海河口潮汐为不规则半日潮，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防

潮规划》，多年平均高潮位 1.73m，平均低潮位-2.33m，平均潮位-0.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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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口 1990~2008年潮位特征值见表 2-6，海河口 1951~2008不同重

现期潮位分析成果见表 2-7。

海流：渤海湾潮流运动形式总体为往复流，涨潮主流向 NW，落

潮主流向 SE，一般情况下涨潮流速大于落潮流速。涨潮平均流速为

0.21m/s，落潮平均流速为 0.13m/s；最大涨潮流速 0.53m/s，最大落潮

流速 0.26m/s。

表 2-6 海河口多年潮位特征值

时段 特征潮位（m）
大沽基准

（m）

“85”基准

（m）
出现时间 统计系列

汛

期

历史最高高潮位 4.94 3.27 1992.9.1

历史最低低潮位 -1.12 -2.79 1968.9.29

历史最高高潮位平均 3.88 2.21

历史最低高潮位平均 3.34 1.67

历史高潮位平均 3.09 1.42

历史低潮位平均 0.63 -1.04

历史平均潮位 1.86 0.192

全

年

历史最高潮位 4.94 3.27 1992.9.1

1990～2008
塘沽站资料

历史最低潮位 -2.21 -3.88 1970.12.31

历年最高潮位平均 3.95 2.28

历年最低潮位平均 -1.28 -2.95

历年高潮平均 3.40 1.73

历年低潮平均 -0.66 -2.33

平均潮位 1.62 -0.05

表 2-7 海河口不同重现期潮位分析成果表

潮位

m 高程
不同重现期

200年 100年 50年 20年 10年

高潮位 八五 3.52 3.34 3.16 2.91 2.72

低潮位 八五 －4.14 －4.02 －3.89 －3.70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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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海河口区的波浪以风浪为主，一年中约占 68.4％，涌浪

占 31.6％，大波多由大风产生。根据塘沽海洋站波浪实测资料统计，

本区的常浪向 ENE和 E，强浪向 ENE。平均最大波高 2.05m，H1/10

大波平均波高 0.5m。

风暴潮：天津沿海受山东半岛和辽宁半岛的掩护，历史上很少

有台风直接登陆，但受北上台风的影响，夏季常出现暴雨、大风等强

烈的天气，是风暴潮易发地区。大风和风暴潮一般发生在每年的 7～

8月份，其次是 9～11月份。

2.3.4河口区泥沙运动特点

河口为陆海双相的交汇区域，泥沙运移受径流和潮汐动力共同作

用。在近年来入海径流相对很少的情况下，河口基本由潮汐动力控制。

河口两岸广阔浅滩的细颗粒泥沙极易被风浪掀起，随涨潮流向河口输

移。因此，闸下河口区的泥沙淤积是风浪与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潮

水中的含沙量主要取决于风力、风向、风时及潮差大小。

2.3.5工程地质

（1）区域地质概况

海河口海岸为堆积型海岸，即典型的淤泥质海岸。根据海河口治

理工程在海河闸下 12km范围内沿规划右治导线进行的地质勘察，海

河口区域内的河床底质颗粒较细，为淤泥质粘土。河口地区地质岩性

在表层以下 50m以内基本呈海陆交互沉积的二元结构，在土层标高

约-15m以上为海相淤泥质软土层，颗粒极细，呈软流塑状、高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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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抗剪强度和承载力较低；在土层标高-15～-25m属中等压缩性；

在-25m以下土质较好，抗剪强度和承载力较高。

（2）定向钻穿海河口工程位置处地质情况

根据本次建设项目定向钻穿海河口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在勘探

深度范围内，揭露地层结构主要为淤泥质黏土、粉质黏土、粉砂，海

河东西两侧上覆人工填土(杂填土、素填土、冲填土)及海河主航道内

河底淤泥。场地地基土竖向成层分布，总体各层土分布较稳定，土质

较均匀。根据对本次勘察范围内工程地质条件的分析与评价，穿越土

层的素填土（① 2 ）以黏土、粉质黏土质为主，软塑～可塑状态；

淤泥质黏土、粉质黏土质冲填土（① 3-3 ）、粉质黏土（③ 4 ）、淤

泥质黏土（⑥ 2 ）流塑～软塑状态，土质软，强度低，压缩性高，

具有蠕变性。拉管穿越软弱土层施工时易产生孔壁缩颈现象，应引起

设计及施工注意。拉管穿越粉砂（⑧ 2 ）、（⑨ 2 ）、（⑩ 2 ）层时易

产生孔壁坍塌现象，施工时应注意调整泥浆比重，防止塌孔。另穿越

施工段位于潜水及承压含水层中，含水较丰富，穿越施工时易产生漏

水现象，应引起施工注意。

根据设计资料，本次拟穿越管道穿越深度最大为 39.47m（大沽

标高-37.80m）左右，穿越土层为填土层（Qml）、淤泥质黏土、粉质

黏土质冲填土、全新统新近冲积层（Q 43N al）粉质黏土、全新统中

组海相沉积层（Q 42 m）淤泥质黏土、粉质黏土、全新统下组沼泽相

沉积层（Q 41 h）粉质黏土、全新统下组陆相冲积层（Q41 al）粉质

黏土、粉砂、上更新统第五组陆相冲积层（Q 3e al）粉砂、上更新统

第四组滨海潮汐带沉积层（Q 3d mc）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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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现有水利工程及其他设施情况

2.4.1海河口治理工程

1、海河口清淤工程

（1）清淤工程概况

由于近年来华北地区年径流的减少和上游用水量的增加，海河干

流入海水量逐年减少，致使防潮闸下河口区淤积逐年剧增，严重影响

了海河干流的泄流能力。为使海河干流尾闾入海泄流通畅，确保海河

中下游地区和天津市的防洪安全，自 1973年以来根据淤积情况，对

闸上 1km 河道和闸下 4km 河口段实施了清淤措施。其中 1981 年～

1994年按海河干流实际过流能力进行清淤， 1999年以后按海河干流

治理标准泄洪 800 m3/s进行清淤，清淤底高程-5.60m，清淤底宽 100m。

从 1981年以来，海河口累计清淤量为 2232.4万 m3。

（2）河口清淤工程布置

1）2009年以前

海河防潮闸于 1959年建成，设计闸底高程-7.60m。1998年海河

干流河道部分按日均泄流 800m3/s的标准治理完成后，2009年以前，

闸下河口按清淤长度 4km、清淤底宽 100m、清淤底高程-5.6m、清淤

边坡 1:8的清淤工程方案进行清淤。

2）2009年以后

根据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导线调整物理模型试验，临港经济区

在闸下 3.0km以下泄洪通道内开挖港池和航道（航道设计标准为 20

万吨级，底宽 270m，设计底高程-17.5m）后，河道泄流时，清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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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与港池连接处发生冲刷，并逐渐向近闸段延伸,达到冲淤基本稳定

的河底高程在闸底设计底高程（-7.60m）与港池设计底高程（-17.5m）

之间；随着河床的不断冲刷，主槽河道断面也逐渐向右岸扩宽，河道

的中泓线也随之向右岸移动，主槽向右岸摆动最大距离为 150m。

为了降低河道泄流流速和控制主槽向右岸摆动，确保右岸的稳定

和泄流安全，从 2009年开始对闸下 1.0km以下河道的主槽断面进行

逐年向左扩挖，断面最大底宽为 250m。

（3）清淤工程施工

河口清淤事关天津市的防洪安危，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海河口闸

下河道的清淤，使用绞吸式挖泥船施工。施工过程中，采用分条分层

的施工方法进行清淤，绞吸式挖泥船的施工定位桩位于河道开挖中心

线，入土深度一般在设计清淤底高程以下 4.0m左右。

2、海河口排泥场工程

（1）工程位置及概况

排泥场是河口清淤工程重要的储泥设施，自 1973年对海河口实

施清淤以来，陆续在河口两岸修建了 1＃
～8＃

、南疆 1＃
、南疆 2＃

和三

角地等排泥场，总面积约 460万 m2。2001年 7月水利部在《三河口

综合规划》批复海河口规划所需的排泥场面积约 620万 m2。随着天

津滨海新区和河口两侧的开发建设，河口右岸已建的排泥场大部分被

作为开发和建设用地。为了协调河口地区防洪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在

保证河口泄洪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河口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2006

年 9月水利部以水规计〔2006〕367号文对《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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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调整报告》进行了批复，批复海河口规划使用排泥场的面积共为

200万 m2，并经天津市有关主管部门办理了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目

前，海河口清淤工程使用的排泥场有南疆 1＃
、南疆 2＃

、规划 1＃
、规

划 2＃
和规划 3＃

排泥场。各排泥场的基本情况见表 2-8。
表 2-8 海河口排泥场基本情况表

排泥场 位置
面积

（万 m2）

规划堤顶高程

(m)
围堤长度

(m)
备 注

南疆 1# 左岸 22.0 5.0 2470 现使用

南疆 2# 左岸 25.0 5.0 2500 现使用

新 6# 右岸 60.0 5.0 3300 现未使用

规划 1# 右岸 40.0 5.0 3300 待建

规划 2# 右岸 20.0 5.0 1940 待建

规划 3# 左岸 30.0 5.0 3210 2007年启用

合计 200.0

2.4.2其它设施情况

（1）码头及泵站

①海河口清淤疏浚码头

海河口清淤疏浚码头位于海河口防潮闸下右侧 200～600m范围，

码头岸线长度 150m，共设有 3个 500吨级挖泥船泊位。该码头 1999

年建成，用于海河口清淤工程挖泥船的停靠、维修。

②海河口防汛疏浚码头

为了解决大型清淤疏浚船只的停靠、维修和防汛物资储备的要求，

并结合河口地区解决高速发展和岸线开发利用的实际情况，2009年

在海河口闸下中泓桩号 2+500m处左岸修建了海河口防汛疏浚码头，

码头岸线长度 280m，共设有 2个 2000吨级泊位。该码头的西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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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距南疆大桥 80m，码头前沿顶高程为 3.3m，码头前沿后方为长 280m、

宽 40m的堆场。

③海河口泵站

为了提高海河口应急排水入海能力，2014年天津市在海河防潮

闸右侧、渔船闸引河入海口处（海河闸下河道桩号 0＋600m）修建海

河口泵站，利用泵站提前预泄河道蓄水，使河道腾空水位降至-1.59m

（大沽 0.00m），再通过海河口泵站和海河防潮闸联合调度，保障海

河排涝分区的排水安全。

根据 2014年《海河口泵站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海河口泵站设计

规模 230m3/s，采用 7台竖井灌流泵，单机流量 33m3/s，总装机容量

11.2MW。

（2）港池工程

①防汛疏浚港池

防汛疏浚码头的港池位于海河口泄洪通道的左侧，沿码头前沿布

置，港池水域宽 28m，港池设计底高程-8.41m。

②临港经济区工业港区港池布置

临港工业港区的顺岸码头位于海河闸下 3km以下，沿海河口右

治导线布置。港区的港池位于海河口泄洪通道内，港池的上边界为河

道中泓 3+000处。港池远期设计底高程为-17.5m。

（3）河道的取水与排水

大沽排污河位于海河口右侧 3+000处，排污河河口总宽约 120m，

设计流量 120m3/s，主槽底高程-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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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疆大桥以下、胶带长廊以北穿越海河口管道工程

①天津汇荣有限公司临港输油管道穿越海河口工程

该项目于 2008年建成，设计原油、成品油管道各 2条，分为两

组，每组原油、成品油各 1条，线路全长 6.1km，其中地埋段 3.8km。

管道设计由河口左岸南疆 1#排泥场南端穿越海河口至海滨大道拐向

南后再穿越排污河。建设项目 4条管道分成两组两次定向钻穿越海河

口行洪区，穿越位置位于河道中泓断面 2+000~2+200之间，从右岸

向左岸穿越，右岸桩号 2+000、左岸桩号 2+200，管道底部高程-28.67m。

②大港石化 100万 m3原油商业储备库项目输油管道穿越海河口

工程

该建设项目于 2009年开始建设，该输油管道的布置与天津汇荣

有限公司的临港输油管道布置基本相同。穿越位置位于河道中泓断面

1+950~2+150之间，从左岸向右岸穿越，左岸桩号 2+150，右岸桩号

1+950，管道底部高程-20.17m。

③天津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原油储运配套工程（以下称“塘燕复

线”）输油管道穿越海河口工程

该建设项目输油管道在闸下河道中泓断面桩号 2+000~2+400 处

穿越。该建设的输油管道位与本次规划建设输气管道在胶带长廊的南

侧相交，交叉处两管道垂直距离为 13.37m。

④天津浮式 LNG接收终端项目输气管线穿越海河口工程

该建设项目输气管道工程从南疆 1#排泥场的入土点到海河口右

岸的出土点，穿越长度为 1200m。穿越工程从河口左岸向右岸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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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位置处左岸河道桩号为 2+190，右岸桩号 2+000。输气管道顶部

高程-26.64m。

⑤南疆—唐山成品油管道工程

南疆—唐山成品油管道工程由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建设。输油

管道的管线起点为天津港南疆油库，终点为河北唐山丰润区任各庄油

库，输油管道为 1 条，管道直径 406.4mm，在海河口闸下河道桩号

2+000~2+400之间以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入土点位于河口右岸海

滨大道东侧，在规划右治导线以外 754m；出土点位于河口左侧的南

疆 1#排泥场内，在规划左治导线以外 137m。输油管道穿越海河口河

道中泓处的管顶高程为-30.59m。

⑥天津港-华北石化原油管道工程

建设项目的输油管道的首站位于南疆港区汇鑫油库，末站位于河

北省任丘市的华北石化炼油厂。输油管道在河道桩号 2+000~2+200

之间以定向钻的方式穿过海河口。入土点位于河口右岸海滨大道东侧；

出土点位于河口左侧的南疆 1#排泥场内。输油管道穿越海河口河道中

泓处的管顶高程为-27.49m。

该建设项目输油管道位于天津浮式 LNG接收终端项目输气管线

的下游，在海河口定向钻穿越段与 LNG建设项目平行布置，相距 20m。

（5）南疆大桥以下、胶带长廊以南穿越海河口工程

①胶带长廊

天津散货物流中心的胶带长廊在南疆大桥以下 200～400m跨越

海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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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航油管道工程

已施工建成的中航油输油管道，在海河口胶带长廊以南以定向钻

方式穿过海河口，该建设的输油管道位与本次规划建设输气管道在胶

带长廊的南侧相交，交叉处两管道垂直距离为 11.4m。

③本次新建输气管道工程

本次新建输气线路工程在胶带长廊以南、河道桩号 2+100~2+400

处穿越海河口。

2.5海河口治理规划及实施安排

2.5.1海河口航运规划情况

海河口是海河干流洪涝水入海的咽喉，海河口的泄流通畅，是保

证永定河、大清河水系防洪安全的重要保证。根据多年对海河口治理

工程的研究成果，海河防潮闸下 4km河道是确保海河干流泄流通畅

的主要通道，闸下 4km以内河道的清淤是确保河口泄流畅通的必要

措施。根据《海河流域综合规划》，对海河口没有航运规划和航运安

排。2006年海河口规划治导线调整后，临港经济区在闸下 3km以下

河道修建港池和航道，为了确保海河口的泄流安全和通畅，每年汛期

航道和港区的生产运行必须服从河口防汛调度的要求。

2.5.2海河口治理规划

根据《海河流域综合规划》，海河干流承泄永定河、大清河水系

的部分洪水入海，设计泄量 800m3/s。海河干流按设计泄洪标准治理

完成后，海河口按日均泄洪 800 m3/s进行治理规划和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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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根据滨海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水利部以水规计

[2006]367号文对《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导线调整报告》进行了批

复。批复同意在确保海河口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河口两侧港区发

展的需求，对原规划左右治导线进行的适度调整；同意海河口治理工

程安排和清淤工程排泥场的使用安排及 200万 m2的使用面积；明确

了在海河口治导线调整后海河口闸下的清淤方案，仍采用河道清淤长

4.0km，清淤断面底宽 100m，底高程-5.6m。

海河口治理规划和工程安排主要包括：海河闸下 4km以上段在

结合建设排泥场迎潮围堤的基础上完善规划治导线的左右导堤，双导

堤方案实施建设过程中和实施后仍需采用清淤方案进行河口段清淤，

排泥场采用“以挖待沉”循环使用的方式，海河闸下 4km以下结合河口

两侧开发建设逐步完成左右导堤的建设。

2010年海河口治导线向外海延伸后，除河口的管理范围相应由

闸下 14.3km延伸至闸下 22.0km控制点外，其海河口治理规划和工程

安排不变。

2.5.3实施安排

（1）河道清淤工程

根据海河口治理规划的安排，为保证海河口汛期泄流安全，对海

河闸下 4km范围内河道（0+000~4+000）进行清淤。考虑到临港经济

区在闸下河道3+000处修建港池和开挖航道后河道主流对1+000以下

河道右岸的冲刷，从 2009年开始，1+000以上河道按原设计清淤方

案清淤，对 1+000以下河道的主槽向河道清淤开挖中泓线左侧断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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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逐年向左扩挖，断面最大底宽为 250m，降低河道泄流流速和控制

主槽向右岸摆动，确保右岸的稳定和泄流安全。

（2）排泥场工程

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导线调整后，为保证海河口的泄洪安全和

兼顾河口两岸的经济开发建设，海河口 6个排泥场共 200万 m2的排

泥场采用“以挖待沉”循环使用的运用方式，使用安排中，排泥场围堤

迎潮侧按 3 级堤防建设，非迎潮侧围堤按 5 级堤防建设，堤顶高程

5.0m，顶宽 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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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道及河口演变

3.1历史演变概况

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天津入海，黄河平均年携带约 13.3亿吨的

泥沙入海，对渤海湾海岸和海底的形成、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公元 1128年以后黄河入海口南移并稳定后，处于九河下梢的海河携

带的来沙在径流和潮汐的长期作用下，在河口落淤逐渐形成大沽沙，

即拦门沙。1751年时，拦门沙形成东西长 15km，南北宽 20～25km。

1902年时的拦门沙纵向长约 12km，外坡 1/1300，内坡 1/2600，横向

底宽约 15km，顶高程-1.5m。河口深渊段中段还有一道沙坎，坎高程

-3.8m，底长 265m。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海河上游径流条件的改变，大沽沙浅滩位置

和顶部高程也随之变化。1902～1923 年海河干流先后进行了六次裁

弯，共缩短河道 26.3km，河道刷深、潮差增大、纳潮量增多，导致

河口深渊段中沙坎消失。大沽沙顶部冲刷并向海方向推进，顶高程降

到-4.5m左右。1924～1958年，1939年 5月海河口北侧始建天津港，

使得海河泄流入海与港口分开。天津新港建成后，海河干流下泄的径

流和潮汐的涨落潮流共同作用顺南防波堤形成通向外海的深水航道

长达十公里之多，海河船只可循此航道越过大沽沙入海，同时迫使了

大沽沙航道逐渐向南偏移。

3.2近期演变情况

（1）河口水文条件变化情况



45

1958年以前，海河干流为自然潮汐河道，受每日两次潮汐的影

响，海河干流的感潮河段长达百余里。每逢汛期，洪涝水与涨潮流遭

遇，给海河干流特别是天津市区的防汛带来极大的威胁，枯水期，水

位偏低，不仅海河两岸的城市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用水受到影响，三千

吨轮船航运也将受到影响。为了防潮蓄淡，保证生活和工农业用水的

质量，保证航运的进行，1958年在新港船闸的右侧建设了海河防潮

闸。

1959年海河闸建成之后，河口水文泥沙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感潮河段消失，随着下泄径流的控制，使河口区的纳潮容积逐渐减小，

河口区主要受海相动力所控制，涨潮携带的泥沙大部分沉积在近闸段，

同时拦门沙也不断地向近闸前推移，河口段原有的深渊逐渐被泥沙淤

平。特别是 1980年以后，入海水量的锐减，使得防潮闸下河口基本

上受海相水文条件控制。

（2）河口地形演变情况

1980年以后，随着入海径流的减少，防潮闸下主要由潮汐条件

控制，造成，不仅造成大量的泥沙在河口区域沉积，而且拦门沙不断

向岸线方向移动，至 1995 年拦门沙顶点位置已由建闸初期的闸下

10km推进到闸下 5km处，顶部高程也由-5.0m上升到-1.7m，地形由

西北向东南倾斜，坡降约 1/13500。为了保证海河干流的泄流通畅，

每年汛前对河口采取清淤工程措施。

随着多年来海河口清淤工程的实施和排泥场的建设，特别是滨海

新区的开发开放，河口两侧的经济开发建设，使入海河口由原扩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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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变为通道形泄洪。目前，泄洪通道的口门由原来的闸下 6km延

伸到闸下 22km，河口两侧滩地成为南疆港区和临港经济区港区的陆

域用地。随着泄洪通道口门不断向外海延伸，使得通道内的潮波变形

增大、涨潮流速增大，加重拦门沙和滩地的冲刷，等深线不断的向岸

线方向移动。将 1995年的河口地形与 2005年的地形相比，拦门沙向

岸线方向移动了 0.5km，等深线的走向虽然没有变化，但-5.0m以上

等深线整体向岸线后退约 500m。

2006年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导线调整后，临港经济区工业港

区在海河闸下 3km以下港池和深水航道的开挖，加速了通道内滩地

的冲刷，相对 2005年时的-5.0m等深线，又向岸线方向有大幅度的移

动。

2010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为了适应“临港工业区拟进一步扩

大和加速围海规模，将工业区规划原东边界和港区北防波堤东扩”的

要求，在以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完成的《海河口治导线延伸及边界固

化方案论证报告》成果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海河口治导线延伸方案

研究报告》（以下简称《论证报告》），并按《论证报告》推荐的方案

进行了海河口规划治导线延伸。海河口规划治导线延伸后，海河口管

理范围相应有闸下 14.3km延伸到 22.0km控制点。

3.3演变趋势分析

（1）泥沙淤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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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港经济区的滩涂围垦和港口的建设，泥沙来源面积大幅度

减少，闸下 4km范围内的淤积量也随之下降，但泄洪通道的延长加

大了近闸段潮波的变形，泥沙淤积依然是海河口存在的主要问题。

（2）闸下 4km河道的变化趋势

现状临港经济区的港池位置由规划的 4+000处移至 3+000处，在

清淤主槽与港池连接处，主槽设计清淤底高程（-5.60m）与港池航道

现状底部高程(-17.5m)之间的高差较大（11.9m），落潮时，特别是汛

期海河闸泄流时与落潮流叠加，落潮流速增大，将造成港池以上河段

的冲刷和港池内泥沙淤积量的增加。根据《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导

线调整物理模型试验研究报告》中的试验成果，调整方案实施后，港

池以上河道的冲刷由清淤主槽末端逐渐向闸前靠近，达到冲刷基本稳

定时的主槽底高程在闸底高程与港池高程之间，逐渐与港池底顺接，

同时行洪主槽也相应地向右岸摆动。为了保证河道主槽右岸的安全，

从 2009年开始对闸下 3km以上的河道主槽沿河道开挖中泓线向左侧

进行逐年扩挖，主槽底宽由 100m渐变到 250m。

（3）潮位变化情况

经实测和实验表明，外海潮波传入海河口附近海域时，由于受到

底摩阻以及地形等因素的影响，近岸 20km之内呈现出高潮位逐渐增

高、低潮位逐渐降低的态势，最大增高达 0.18m，最大降低为 0.13m。

治导线延长及边界固化方案实施后，由于固化通道向外海延长，

通道内潮流动力相对较弱，通道内潮波变形幅度相应变小，通道 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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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高潮位与工程实施前相比，最大降低 0.07m，在 5km以内低潮位

有所升高为 0.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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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洪评价分析计算

4.1评价范围及内容

（1）评价范围

《审批报告》已对输电线路和输气管道线路穿海河口防洪管理范

围内中的原线路方案工程布置和内容进行了审批，本次只对设计变更

段进行评价。其中输气管道原方案穿过海河口防洪管理范围内的线路

工程总长度为 1731m，定向钻穿越海河口段线路长度为 815m，穿过

规划 3#、南疆 2#、南疆 1#、新 6#排泥场的总长度为 916m。定向钻穿

越段设计变更后，穿过海河口防洪管理范围内的线路工程总长度

1731m不变，其中定向钻穿越海河口段段长度为 903m，管顶埋深最

低高程由原-34.95m降低到-38.51m，河道中泓线处管顶埋深高程由原

-26.78m降低到-27.26m。本次定向钻穿海河口段设计变更的防洪评价

范围，只对定向钻穿越海河口段重新进行评价，其埋地敷设穿过海河

口排泥场的影响不再进行评价；输电线路原方案穿过越海河口段线路

长度为 2072~2130m，其中穿过规划 3#、南疆 2#、南疆 1#排泥场的总

长度为 1010~1017m，架空线路长度为 1055~1120m。架空线路段设计

变更后，穿过越海河口段线路长度为 2054~2112m，其中穿过规划 3#、

南疆 2#、南疆 1#排泥场的总长度为 1010~1017m不变，架空线路段为

1037~1102m，本次输电线路只对 2#~3#塔的架空线路进行分析评价。

（2）评价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设计变更段在海河口防洪管理范围内的工程布置

情况，评价分析建设项目实施对海河口防洪和治理工程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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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评价标准

海河干流是永定河、大清河水系部分洪水的入海尾闾，在海河流

域防洪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海河流域综合规划》，海河干

流按设计泄洪 800m3/s进行治理。

输电线路架空穿越海河口，根据《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

设计规范》，其导线穿越河道按照不通航河道布设，防洪水位为 100

年一遇；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结构型式穿越海河口，依据《油气输送

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根据穿越河道的水面宽度和水深，设计防

洪标准为 100年一遇。

根据海河口的治理标准和建设项目防洪标准对应工况，在符合海

河口治理规划和确保海河口泄流安全的前提下，本次建设项目穿越海

河口段的防洪评价标准，海河口行洪区按照满足海河干流口日均安全

下泄流量 800m3/s的要求进行评价。

4.3水文分析计算

4.3.1海河口治理水位

（1）海河干流治理水位

根据 1999年《天津市海河干流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海河干

流设计泄洪时，海河闸上最高水位 2.03m，闸下河口为“72”潮型。

1999年以后按海河干流泄洪 800 m3/s的治理标准进行河道治理

和河口清淤。

（2）海河口治导线调整后的闸上水位

为了配合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口两侧的开发建设，在保证河口泄洪

安全的前提下，2006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对海河口综合整治规

划治导线进行了调整，2006年 9月水利部以水规计〔2006〕367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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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治导线调整报告》进行了批复。2010年水

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编制完成《海河口规划治导线延伸方案论证报

告》，海河口治导线由闸下 14.3km延长到闸下 22.0km。

根据《海河口规划治导线延伸方案论证报告》，海河口规划治导

线按推荐方案延伸后，海河口按“72”潮型，设计日均泄洪 800m3/s时，

海河闸上最高水位为 1.82m，闸下平均水位 0.5m。

目前，海河闸下河道 22.0km范围内已按规划方案实施，本次建

设项目穿越海河口防洪评价，海河闸下河道工程位置处的泄洪水位按

0.5m计算。

4.3.2海河口潮位

（1）潮位特征值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防潮规划》中对海河口 1990~2008年潮位

特征值的分析，多年平均高潮位 1.73m，平均低潮位-2.33m，平均潮

位-0.05m；海河口全年最高潮位为 3.27m；汛期最高潮位为 3.27m，

平均潮位为 0.192m。

本次建设项目穿（跨）越海河口时闸下河道的最高通航水位和清

淤疏浚时的最高水位按 3.27m计算。

（2）典型年份潮位成果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防潮规划》，海河口近期防潮标准为 50年

一遇，设计高潮位为 3.16m，低潮位为-3.89m；100年一遇设计高潮

位为 3.34m，低潮位为-4.02m；远期防潮标准为 200年一遇，设计高

潮位为 3.52m，低潮位为-4.14m。

本次输电架空线路杆塔基础按 50年一遇防潮标准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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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输气管道防洪评价分析计算

4.4.1壅水和行洪能力计算

1、工程位置处河道断面

本次建设项目的输气管道以定向钻的方式穿越海河口，从南疆

1#排泥场的出土点到海河口右岸的入土点，穿越长度为 903m。穿越

工程位于河道桩号 2+300~2+400之间。穿越工程从河口左岸向右岸

穿越，工程位置处左岸河道桩号为 2+400，右岸桩号 2+300，穿越轴

线与该段河流的水流方向成 80ｏ角左右。穿越工程与河道 2+320断面

中泓线相交，相交处河道现状河道主槽底宽 80m，河底高程-7.4m；

远期达到冲淤平衡时的河道底高程为-15.20m，河底宽度 250m。

根据定向钻穿越段的工程布置，定向钻以入土角 11°、出土角 6°、

曲率半径 1500D布置方案穿越海河口，河道中泓线处的管顶高程为

-27.26m。

穿越工程位置处河道现状断面见图 4-1。工程位置处河道达到冲

淤平衡时和工程布置情况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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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输气管道工程位置穿越处河道现状断面

图 4-2 输气管道工程位置穿越处河道远期断面图

2、壅水和行洪能力分析计算

该建设项目采用埋地敷设的方式穿越行洪河道和防洪工程，不占

用河道行洪断面，行洪断面内不设建筑物，河道行洪排涝时不会发生

阻水现象，不会影响河道的泄流通畅，因此，建设项目采用定向钻穿



54

越海河口的结构型式，海河干流行洪时不会产生壅水影响，不会影响

河道的行洪排涝能力。

4.4.2冲刷淤积计算与河势影响分析

1、冲刷淤积分析计算

（1）冲刷计算

为了分析、研究建设项目实施后对海河行洪口行洪的影响，以及

河道泄流时水流对河道的冲刷情况，对海河口行洪时的冲刷情况进行

计算。本次河道的冲刷计算，参照《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JTJC30-2015）推荐的计算公式计算河床的冲刷和冲刷深度。根据

海河口设计行洪水位和建设项目工程布置情况，本次冲刷计算按河道

主槽的冲刷进行计算。

根据《海河口右治导线地质勘察报告》（以下简称《勘察报告》），

沿海河口右治导线钻探范围内河道断面处河床-20m以内土质为淤泥

质粘土或粘土，呈流塑状或软流塑状，属高压缩性土。其中-8.0m高

程以上为淤泥质粘土液性指数 1.287，-20m以上土质为粘土，液性指

数为 1.341。本次河道的冲刷按粘性土的冲刷公式进行计算。

粘性土河床河道主槽部分冲刷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hp—工程断面处一般冲刷后的最大水深（m）；

hmc—工程断面处河槽最大水深（m）；

—工程断面处河槽部分平均水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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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工程断面河槽过水净宽（m）；Qc—河槽部分通过的设计流

量（m3/s）；

A—单宽流量集中系数，本项目取 A＝1.2；

IL—冲刷范围内粘性土样的液性指数，依据《勘察报告》，现状

河道冲刷，IL取值 1.289；远期河道冲刷，IL取值 1.341。

—桩墩水流侧向压缩系数，根据建设项目工程布置情况，按 1.0

计算。

计算工况为：海河口设计泄洪流量时，包括海河口现状河口地形

和远期河道地形两种工况。通过冲刷计算，建设项目实施后，工程位

置处、河道桩号 2+300断面，现状河道断面情况下，海河口设计行洪

时，防洪标准下主槽发生冲刷 0.8m；远期河道断面情况下，河口设

计行洪标准下，河道主槽不产生冲刷。不同工况下，河道的冲刷计算

结果详见表 4-1。

表 4-1 建设项目 2+300工程位置处河道主槽冲刷情况

行洪能

力
地形条件

计算工

况

河道水位

（m）

主槽冲刷

河道最大

水深（m）

计算冲刷

水深（m）

冲刷深度

（m）

800m3/s 现状河道

地形
防洪 0.50 8.0 8.80 0.8

800m3/s 远期河道

地形
防洪 0.50 15.70 4.90 0.0

根据冲刷计算结果，海河口设计行洪时，现状河道地形河槽冲刷

深度为 0.8m，冲刷后的河底高程为-8.2m；远期河道地形下（河道断

面河底高程-15.20m）不会引起河床的冲刷。输气管道以定向钻方式

穿越海河口，河道主槽中泓线处的管顶高程为-27.26m，现状河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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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中泓线管顶埋深 19.86m，冲刷后最小管顶埋深 19.06m，最大管

顶埋深 25.5m；远期河道地形下中泓线管顶埋深 12.06m，最小埋深

7.1m，最大埋深 18.4m，因此，输气管道的埋置高程满足河道治理近、

远期安全运用要求。

（2）淤积分析

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的方式穿越海河口，不改变工程位置上下游

河道的行洪断面，对河道行洪行洪不会产生阻水或壅水，不会引起河

道流速和挟沙能力的变化，因此，输气管道的建设，不会引起工程位

置处河道的淤积变化，对河道的冲淤没有影响。

2、河势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以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行洪区，未改变河道设计行洪断

面，管顶埋深满足河道现状设计行洪最大冲刷深度和远期河道治理后

管顶埋深的要求，不会引起河道的阻水和冲刷，不会引起河道主流和

深泓线的变化，因此，建设项目实施后，不会引起该段河道流速和流

势的变化，不会海河口行洪河道河势的变化。

4.4.3定向钻工程布置对河口清淤的影响

海河口闸下河道的清淤，一般使用绞吸式挖泥船施工。清淤工程

施工时其挖泥船的施工定位主要依靠定位桩，定位桩的入土深度在满

足最大挖泥深度时，需有足够长度插入河底以保证船体稳定，定位桩

入土深度一般控制在清淤底高程以下不小于 4.0m。为保证管道的安

全，其管顶埋深在设计清淤底高程以下不得小于 6.0m。

1、管顶埋深对河口清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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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气管道穿海河口工程布置处河道断面现状河底高程为-7.4mm，

远期达到冲淤平衡时的河道底高程为-15.20m，河道开挖中泓线处定

向钻管道顶部高程为-27.26m。按照远期河道清淤底高程-15.20m进行

清淤时，挖泥船施工定位桩入土 4.0m 计算，其定位桩底部高程为

-19.20m，河道中泓线处距定向钻顶部高程 8.06m；最小埋深处为 3.1，

满足河道清淤工程施工时，管顶埋深和安全运用的要求，不影响清淤

工程的施工。

2、断面布置对河口清淤的影响

根据图 4-2，工程位置处远期河道断面的底高程为-15.20m，河道

底宽为 250m，根据清淤断面布置，定向钻出入土点分别距河口清淤

断面上口边线的距离在 200m左右，其输气管道的穿越曲线位于河道

清淤断面以外，不与清淤工程发生干扰，不影响清淤工程的布置，不

影响输气管道的运用安全。

因此，输气管道本次采用的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其穿越断面

的工程布置和管顶埋深对河口清淤工程没有影响。

3、定向钻布置对南疆 1#排泥场的影响

（1）入土点布置对排泥场使用的影响

输气管道工程采用埋地敷设的方式先后从南疆 2#、南疆 1#排泥场

中穿过。建设项目在南疆 1#排泥场内管道的敷设，不仅减少南疆 1#

排泥场的使用面积，而且对海河口排泥场的整体运用造成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定向钻的入土点布置在南疆 1#排泥场内，严重影响排泥场的使

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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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顶埋置高程的影响

根据海河口排泥场使用规划，在排泥场达到储泥设计高程时，采

用挖土腾空的方式为下一次清淤储泥做准备。为避免挖土机和大型运

土车辆对输气管道的损坏，输气管道的管顶埋深应满足承载要求，管

顶埋深应在原滩面 3.0m以下。南疆 1#排泥场现地面高程为 4.4m，原

滩面高程 1.2m左右，建设项目其管顶埋置高程应不高于-1.8m左右，

本次定向钻入土点的管顶高程为-2.05m，管顶埋深为 3.85m，基本满

足排泥场运用安全和管道运用安全的要求。

4.4.4穿越工程布置对河口清淤整治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在线路桩号 13+716~14+619，以定向钻的方式穿越海河

口，穿越轴线与该段河流的水流方向成 80ｏ
角左右。定向钻穿越从海

河口左侧的入点到海河口右侧的出土点，穿越线路长度为 903m，其

中水平段长度约为 76.3m。定向钻穿越入土点在海河口左治导线东侧

219.4m（在南疆 1#排泥场内），出土点在海河口右治导线西侧 109.5m。

与输气管道同孔穿越的还有一条通信光缆，通信光缆保护管道为

Φ114×8无缝钢管，通信光缆管道在穿越段与输气管道的穿越曲线、

出入土角及管顶埋深等相同。

根据定向钻穿越海河口纵剖面图，定向钻穿越海河口处最低管顶

高程为-38.51m，河道断面中泓线处管顶高程-27.26m。海河河道现状

河底高程-7.40m，规划河底高程-15.20m，河道中泓线处管顶埋深为

19.86~12.06m，河道断面管顶最小埋深 19.06~7.1m。输气管道定向钻

穿越在河口左岸与胶带长廊交叉，从胶带长廊编号 12、13桥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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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其输气管道管线分别与 12、13两组桥墩灌注桩的距离在 6.0m

左右。定向钻穿越不同位置处管顶埋深见表 4-2。

表 4-2 定向钻穿越海河口不同位置处管顶埋深表

序号
线路

桩号

穿越工

程名称

工程

位置

地面高程

（m）

管顶高程

（m）

管顶埋深

（m）

1 13+715 入土点 南疆 1#排泥场 4.41 -2.05 6.46

2 13+804 海河口左侧 3.2 -14.64 17.84

3 13+927 海河口左治导

线（胶带长廊）
3.04 -27.72 30.76

4 14+359 河道中泓线
-7.40

（-15.20） -27.26 19.86
（12.06）

5 14+561 海河口右治导

线
1.0 -8.46 9.46

6 14+619 出土点 海河口右侧 1.0 -2.42 3.42

说明：表中高程为 85高程，括号里的数字为河道规划河底高程和埋深。

根据输气管道穿越海河口工程布置情况，输气管道的出入土点布置

在海河口规划治导线以外，其距治导线的距离满足海建管〔2013〕33

号文的要求。其管顶高程在右治导线下的埋深 9.46m，在左治导线下

的埋深为 30.76m，其埋置深度不会影响沿左右规划治导线导堤工程

的实施。管顶高程在河道中泓线规划断面河底高程以下 12.06m，满

足河道清淤工程施工和施工船只定位桩的施工的要求。

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对海河口的治理没有影响。

4.5输电线路工程防洪评价分析计算

4.5.1穿越工程布置对河口壅水和行洪能力的影响分析

（1）工程位置处河道断面

输电线路工程在海滨大道以东、南疆大桥以南跨越海河口，2回

输电线路（NA1~NA4，NB1~NB4）跨越工程布置在河道断面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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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350之间，线路布置与河道中泓线成 82ｏ
角左右。输电线路

工程跨越海河口采用建杆塔架空线路跨越的方式，每回输电线路的跨

越工程以两杆一档的形式跨越（NA2~NA3，NB2~NB3），其中 2#和

3#杆塔均布置在河道行洪区以外，杆塔基础按 50年一遇防潮标准进

行设防（50年潮位为 3.16m，基础防护高程为 3.80m），跨河导线按

一级通航河道设防（通航最高水位按河口最高潮位 3.27m设计，导线

最低弧垂高程与最高通航水位的最小净距为 26.0m。

（2）对河道壅水和行洪能力的影响分析

输电线路工程跨越海河口的 NA2~NA3、NB2~NB3 杆塔位于河

道行洪断面以外的左右侧滩地上，因此，杆塔的建设，不会引起河道

的阻水或壅水，对河道的行洪不产生影响。

4.5.2冲刷淤积计算与河势影响分析

（1）冲刷分析计算

为了分析、研究建设项目实施后河道泄流时，河道主槽和滩地的

冲刷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参照《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JTJC30-2015）推荐的计算公式对海河口行洪排涝时的冲刷情况进

行计算。根据《海河口右治导线地质勘察报告》勘察范围内土质情况，

本次河道的冲刷按粘性土的冲刷公式进行计算。其计算公式、计算方

法和不同土层的液性指数取值，同于输气管道冲刷计算。

粘性土河床河道主槽部分冲刷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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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p—工程断面处一般冲刷后的最大水深（m）；

hmc—工程断面处河槽最大水深（m）；

ch —工程断面处河槽部分平均水深（m）；

Bc—工程断面河槽过水净宽（m）；

Qc—河槽部分通过的设计流量（m3/s）；

A—单宽流量集中系数，本项目取 A＝1.2；

IL—冲刷范围内粘性土样的液性指数，依据《勘察报告》，现状

河道冲刷，IL取值 1.289；远期河道冲刷，IL取值 1.341。

 —桩墩水流侧向压缩系数，根据建设项目工程布置情况，按 1.0

计算。

计算工况为：海河口设计泄洪流量时，包括海河口现状断面地形

和远期断面地形两种计算工况。通过冲刷计算，现状河道断面情况下，

设计行洪时，2+200断面和 2+350断面不冲刷；远期河道断面情况下，

海河口设计行洪时，河道主槽不产生冲刷。不同工况下，河道的冲刷

计算结果详见表 4-3。

表 4-3 建设项目不同工程位置处河道主槽冲刷情况

行洪能

力

（m3/s）
河道地形 工况

河道水

位

河道断

面

主槽冲刷（m）

河道最

大

水深

计算冲

刷

水深

冲刷度

800 现状河道

地形
防洪

0.50 2+200 7.9 7.6 0.0

0.50 2+350 8.3 7.7 0.0



62

800 远期河道地

形
防洪

0.50 2+200 15.0 4.5 0

0.50 2+350 15.30 4.94 0

根据冲刷计算的结果，海河口设计行洪时，现状河道地形条件和

远期河道地形条件下，工程位置处的河床不会发生冲刷。2回输电线

路采用架空线路跨越海河口，架空线路的杆塔位于河道行洪断面以外，

河道行洪对建设项目杆塔的建设没有影响。

（2）对河道河势影响分析

输电线路工程采用两杆一档的架空方式在河道断面桩号

2+200~2+350跨越海河，现布置长度 839~869m，其 NA2、NA3，NB2、

NB3杆塔分别位于河道行洪断面的左右侧滩地上。河口两侧的杆塔布

置不影响海河口现状河道断面和规划河道断面下的设计行洪，不会引

起河道的冲刷或淤积，对海河口河床的稳定没有影响，不会引起工程

位置处河势的变化。

4.5.3工程布置对河口清淤工程的影响分析

根据变更后的输电线路工程 NA2~NA3杆塔线路和 NB2~NB3杆

塔线路中杆塔布置及工程位置处的河道断面，NA2~NA3杆塔布置与

2+250河道断面中泓相交；NB2~NB3杆塔布置与 2+300河道断面中

泓相交。2回线路两侧杆塔的布置均位于河口治导线之外，其档距大

于近期和远期河口清淤断面，其杆塔基础布置对河口清淤工程没有影

响。

4.5.4对架空线路工程布置的评价

（1）杆塔布置对河口治导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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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2 回输电线路采用两杆一档的布置方式跨越海河口行

洪区，其中 NA2~NA3线路的 NA2杆塔位于河口右治导线的右侧，

NA3杆塔位于河口左治导线的左侧；NB2~NB3 线路的 NB2杆塔位

于河口右治导线的右侧，NB3杆塔位于河口左治导线左侧的南疆 1#

排泥场内。2回线路设计变更后的 NA2和 NB2杆塔距海河口右治导

线距离（杆塔基础内外缘线至规划治导线的垂直距离）由原设计的

112.1和 112.9变更为 145.5m和 132.7m；NA3和 NB3杆塔各距海河

口左治导线的距离不变，为 59.3m和 41.8m。建设项目输电线路杆塔

距治导线距离见表 4-4。

海河口治导线是海河口整治与开发工程建设的外缘控制线。水利

部批复的海河口综合整治规划为沿左右治导线建设双导堤、堤内辅以

清淤措施。根据 1994年 8月水利部水规总院对《海河干流治理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海河干流治理工程为二等工程，其堤

防、护岸市区为 2级、郊区为 3级。海河口治理是海河干流治理工程

的组成部分，因此，河口导堤工程为二等 3级。根据建设项目河口两

侧各杆塔基础距左右治导线的距离，基本满足沿规划左右治导线修建

导堤施工的要求。

表 4-4 设计变更后建设项目杆塔距治导线距离说明

杆塔编号 工程位置 距右治导线距离（m） 距左治导线距离（m）

一、北侧 NA线

NA2* 右治导线外侧 145.5*

NA3 左治导线外侧 59.3

NA4 左治导线外侧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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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侧 NB线

NB2* 右治导线外侧 132.7*

NB3 左治导线外侧 41.8

NB4 左治导线外侧 127.7

说明：表中带*者为本次设计变更部位。

（2）导线的安全距离

1）导线对地和交叉跨越时的安全距离

导线是架空输电线路工程中重要工程部件之一，主要用于传输电

能。为保证线路工程运用安全，根据《110~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

计规范》（GB50545-2010），导线计算最大垂度下对地安全垂直距离

见表 4-5，与交通道路、河流交叉时的垂直距离要求见表 4-6。

表 4-5 110kV架空输电线路导线对地最小垂直距离 单位：m

电压

地区
110kv

居民区 7.0

一般非居民地区(如跨越农田) 6.0

人烟稀少的非农业耕作地区 5.0

表 4-6 110kV架空输电线路与道路、河流交叉最小垂直距离

项目 导线交叉最小垂直距离(m)

铁路
至轨顶 7.5

至承力索或接触线 3.0

公路 至路面 7.0

通航河流
至五年一遇洪水位 6.0

至最高航行水位桅顶 2.0

不通航河流
百年一遇洪水位 3.0

冬季至冰面 6.0

2）河口清淤施工机械对导线安全距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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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河口的地质情况，海河闸下河道的清淤使用绞吸式挖泥船

清淤。绞吸式挖泥船施工过程中，需依靠定位桩来控制船体的稳定和

开挖宽度。施工过程中，挖泥船就位后，钢桩定位桩以一根落在挖槽

中心线上的主定位桩作为船体旋转中心，使绞刀在挖槽宽度内作左右

横向往返摆动,使绞刀分层切削开挖、疏松断面的土层，然后通过泥

浆泵吸入经排泥管线把泥水混和物输送到指定的吹填区。依据海河口

闸下清淤多年来使用的挖泥船型号（海华 50号、海华 51号），其海

华 50号定位桩钢桩的长度为 18.5~24m；海华 51号定位桩钢桩的长

度为 17~20m。

（3）对跨越海河口段导线高程评价

海河防潮闸下 3km河道范围内有海委清淤疏浚码头（500吨级）

和海河防汛疏浚码头（2000吨级）。为确保该段河道的通航和施工安

全，输电架空线路跨越海河口段导线的高程，按海河口一级航道、通

航 3000吨级、最高通航水位为 3.27m进行布置。根据《110~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和《内河通航标准》

（GB50139-2014），本次建设项目 2回架空线路跨海河口段河道中泓

线处导线弧垂设计高程为 34.39~34.49m。

根据 2回架空线路跨海河口段导线设计高程及与沿线交叉地物、

河流水位(一级通航河道，河口全年和汛期最高水位)的垂直距离，经

与规范要求对比，该段导线设计高程满足规范要求，满足输电线路工

程和交叉地物运用安全的需求。

http://www.so.com/s?q=%E5%AE%9A%E4%BD%8D%E6%A1%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8%B9%E4%BD%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B%9E%E5%88%8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E%BD%E5%BA%A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8%AA%E5%90%9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9F%E5%B1%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3%A5%E6%B5%86%E6%B3%B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3%A5%E6%B5%86%E6%B3%B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E%92%E6%B3%A5%E7%AE%A1%E7%BA%B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3%A5%E6%B0%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2%8C%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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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计算，河道中泓线处导线设计弧垂高程与河道最高水位

之间的垂直距离为 30.12~30.22m，满足规范(一级通航河道，至最高

通航水位桅顶以上 2.0m)26.0m的要求；海河口段导线设计高程与海

河口清淤施工机械绞吸式挖泥船施工定位桩顶部高程 12.6m的对比，

其导线最低弧垂高程距定位桩顶部高程的垂直距离 20.79~20.89m满

足《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5.0m的要求。因此，其建设项目

的实施对海河口闸下河道疏浚船只的通航和施工没有影响，满足海河

口清淤施工的要求，对海河口的防汛没有影响。

输电导线跨海河口导线高程评价见表 4-7。

表 4-7 输电线路设计变更后跨海河口导线高程评价表

地物名称 交叉地物名称
地物高

程（m）

导线高程

（m）

垂直

净距

（m）

规范

要求

（m）

是否

满足要

求

一、北侧 NA线

NA2* 海河口右堤外地面 3.30 63.83* 59.53 7.0 满足

右治导线 设计堤顶 5.0 46.41 40.41 7.0 满足

河道中泓线 河道通航（一级） 3.27 34.39 30.12 26.0 满足

清淤挖泥船 现状河底高程（-7.4） 12.60 34.39 20.79 5.0 满足

胶带长廊 顶部高程 20.13 40.04 18.91 7.50 满足

左治导线 设计堤顶 5.0 54.67 48.67 7.0 满足

NA3 南疆 1#排泥场 4.33 64.33 59.0 7.0 满足

南疆 1#排泥场 场内围墙 6.0 36.0 29.0 7.0 满足

NA4 南疆 2#排泥场 3.60 30.63 26.03 7.0 满足

二、南侧 NB线

NB2* 海河口左堤外地面 3.30 63.33* 59.03 7.0 满足

右治导线 设计堤顶 5.0 47.38 41.38 7.0 满足

河道中泓线 河道通航（一级） 3.27 34.49 30.22 26.0 满足

清淤挖泥船 现状河底高程（-7.40） 12.60 34.49 20.89 5.0 满足

胶带长廊 顶部高程 12.63 43.45 29.82 7.50 满足

左治导线 设计堤顶 5.0 53.63 47.63 7.0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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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3 南疆 1#排泥场 4.33 61.33 56.0 7.0 满足

NB4 南疆 2#排泥场 3.60 30.63 26.03 7.0 满足

注：1、垂直净距是指设计导线最大弧垂下到地面或水面的垂直距离扣除测量、定位、

施工等误差预留的裕度后的垂直距离，其裕度按 1.0m扣除。

2、括号里的数据表示清淤船桩顶高程，施工用电规范要求桩顶到导线弧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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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洪综合评价

5.1输气管道工程穿海河口段防洪综合评价

5.1.1建设项目与有关规划符合性评价

（1）与治导线规划符合性评价

海河口综合整治工程规划方案为沿左右规划治导线修建导堤、堤

内辅以清淤工程措施。闸下 4km以上规划建设导堤工程标准为二等 3

级，堤顶高程 5m，堤顶宽 6m，边坡 1:2，导堤外坡脚以外 15m为管

理范围和护堤地、15～30m之间为限制取土范围。

建设项目输气管道穿越海河口段设计变更后，根据建设项目出入

土点的布置，其入土点距左治导线 219.4m（输气管道入土点到左治

导线之间的垂直距离，下同），出土点距右治导线 109.5m，出、入土

点均位于海河口治导线管理范围以外，不影响规划治导线的实施及实

施后的管理。

输气管道穿越海河口断面的水平总长度为 903m，其中平底段长

度为 76.3m，两斜坡段的水平长度为 826.7m。输气管道穿越左治导线

处（管道里程桩号 13+927）的滩面高程为 3.04m，管道顶部高程为

-27.72m，管道顶部以上埋土深度在 30.76m左右；穿越河道中泓线处

（管道里程桩号 14+359）的现状河底高程为-7.40m，远期为-15.20m，

管顶高程为-27.26m，管顶埋深为 19.86~12.06m；穿越右治导线处（管

道里程桩号 14+561）的滩面高程为 1.0m，管道顶部高程为-8.46m，

管道顶部以上埋土深度在 9.46m左右。根据穿定向钻穿海河口纵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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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穿越处左右治导线下管顶的埋置深度，不影响沿左右治导线导堤

建设的基础处理和施工车辆的行驶，不影响河道的清淤施工。

通过以上的分析，建设项目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不影响

海河口 4km以上沿左右规划治导线导堤的建设。海河口治导线满足

海河口安全泄洪 800m3/s的治理标准的要求，因此，建设项目输气管

道的穿越符合海河口治导线规划，不影响规划治导线的实施和管理。

（2）与海河口清淤整治规划符合性评价

1）输气管道管顶高程的影响分析

该建设项目的输气管线在海河闸下桩号 2+300 处以定向钻方式

穿越海河口开挖中泓线，管顶高程-27.26mm。按照海河口清淤整治规

划，远期工程位置处的河底高程为-15.20m，河道实施扩挖工程时，

施工定位桩入土底部高程在-19.20m左右，河道中泓线处的管顶埋深

为 8.06m，管顶高程以上的最小埋深 3.1m，满足定位桩施工的要求。

因此，建设项目实施后，管道顶部高程不会影响清淤施工定位桩的布

置，不会影响闸下河道清淤船的施工。

2）工程布置断面对河道清淤施工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河段范围的现状河道行洪断面度约为 200m（2018

年 9月实测断面，以下同），远期河道行洪断面约为 480m，设计穿越

海河口段输气管路的直线长度 903m，根据此段河口行洪主槽现状清

淤断面、远期河道主槽断面与建设项目的输气管路设计穿越河口断面

进行比较，建设项目出土侧、入土侧管道的布置距河道清淤断面的距



70

离分别在 200m左右，不影响河道清淤工程断面布置。因此，输气管

道的建设不会对河道清淤施工造成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建设项目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不会影响

海河口治导线规划的实施，不会影响海河口清淤整治规划的实施。

（3）建设项目与海河口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的符合性评价

根据《海河流域重要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海河口岸线

管理范围为海河闸上 0.5km至闸下 22.0km，其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的边界同于《海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河口管理办法》中的海河口管理

范围，规划左右治导线控制线范围内的岸段划为岸线控制利用区。

输气管道定向钻在河道桩号 2+300~2+400 之间穿越海河口，穿

越工程布置位于海河口岸线利用控制区，其入土点位于海河口左规划

治导线外侧 219.4m；出土点位于海河口右规划治导线外侧 109.5m。

建设项目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管顶高程满足河口清淤和规划

治导线实施的要求，工程布置不改变海河口岸线利用现状，对海河口

岸线利用规划的实施没有影响。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基本符合海

河口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5.1.2建设项目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符合性分析

（1）建设项目防洪标准与海河口治理标准的符合性

海河干流是永定河系和大清河系部分洪水的入海尾闾，永定河下

游防洪标准为 100年一遇，大清河系为 50年一遇。根据《海河流域

防洪规划》的安排，海河干流和海河口按海河设计泄洪 800m3/s的标

准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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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气管道线路工程穿越海河口行洪区采用定向钻方式，防洪标准

为 100年一遇。建设项目防洪标准与海河口治理标准不发生矛盾。

（2）建设项目与有关技术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建设项目采用定向钻的结构型式穿越海河口防洪工程，其出入土

点距规划治导线的距离、管顶埋深等符合《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

计规范》（GB 50423-2013）有关技术要求，符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

员会水建管〔2013〕33号文》的有关技术要求。

5.1.3建设项目对河道行洪和河势稳定的影响评价

该建设项目采用埋地敷设的方式穿越行洪河道和防洪工程，不占

用河道行洪断面，行洪断面内不设建筑物，河道行洪排涝时不会发生

阻水现象，不会影响河道的泄流通畅，不会影响河道的行洪排涝能力。

输气管道以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行洪区，管顶埋深满足河道现状

设计行洪最大冲刷深度和远期河道治理后管顶埋深的要求，不会引起

河道的淤积和冲刷，不会引起河道主流和深泓线的变化，因此，建设

项目实施后，不会引起该段河道流速和流势的变化，不会影响海河口

行洪河道河势的稳定。

5.1.4建设项目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抢险的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其入土点位于南疆 1#排泥

场内，建设项目实施后，不利于南疆 1#排泥场的使用安排和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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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采用埋地敷设的方式穿越海河口，不占用水域空间，不

影响道路交通的运行，管道结构满足运用安全的要求，对海河口防洪

工程的防汛抢险没有影响，对流域和海河口的防洪调度没有影响。

5.1.5建设项目的施工期影响评价

海河口的清淤工程施工，一般安排在年度的 5月～7月。根据输

气管道施工方案，建设项目施工计划安排在非汛期施工，定向钻穿越

海河口段的施工期为 70天。输气管道工程不在防汛期间施工，其施

工临时用地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因此，建设项目的施工期不影响河

道的防洪排涝，不影响河口清淤工程的施工。

通过以上的分析，建设项目施工期的安排对河口泄洪基本无影响，

但对排泥场使用安排有一定的影响。输气管道工程建设单位在施工前

须与河道主管部门和清淤施工单位进行沟通，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并

且要注意施工废料的清除和施工机械的管理，以免造成对海河口环境

的污染或对清淤工程的影响。

5.1.6建设项目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分析

海河口不仅在海河流域和天津防洪除涝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河

口两侧及其岸带地区又是我国军事、海运、盐田、水产加工和养殖等

重要基地，涉及的行业及部门较多。

根据对本次穿越海河口行洪区工程现有资料的调查，在本输气管

线穿越轴线上布置有多条输油和输气管道，包括已建成的塘燕复线和

中航油等管道与本建设项目交叉。

（1）对上下游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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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气管线采用定向钻敷设钢管的方式从地下穿越海河行洪通道，

对进出海河口防汛疏浚码头、海河口清淤疏浚基地、疏浚船只的进出

航行没有影响；对位于其下游的临港经济区港区运营等没有影响，对

大沽排污河涝水水入海没有影响。

（2）对穿越段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线在穿越段与已建的胶带长廊、输气（油）管道等进行交

叉，其中在线路桩号 13+961处从胶带长廊编号为 12号、13号桥墩

两墩柱之间穿过胶带长廊，其管线与胶带长廊两墩柱之间的水平垂直

距离在 6.0m左右；建设项目与其它管道相交时，输气管道位于其它

管线的下方，在线路桩号 13+872与津冀管道相交，两条管道的垂直

距离为9.11m；在线路桩号13+923与塘燕复线相交，垂直距离为14.4m；

在线路桩号 14+099与中航油管道相交，垂直距离 11.40m。

定向钻穿越段输气管道与其它管道交叉情况见表 5-1。

表 5-1 定向钻穿越段输气管道与主要管道交叉情况统计

线路桩号 交叉工程及交叉型式
交叉处高程及距离（m） 规范要求

（m）
是否满足

已建工程 本处工程 垂直距离

13+872 津冀输油管道，立交 -9.67 -18.77 9.1 6.0 满足

13+923 塘燕复线管道，立交 -9.67 -24.07 14.4 6.0 满足

14+099 中航油管道，立交 -23.67 -35.07 11.4 6.0 满足

13+961 胶带长廊，从两墩中间穿过，分别距墩的距离为 6.0m

根据本建设项目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段与已建工程交叉情况，建

设项目线路工程设计和布置，与上下游平行布置管道的距离和定向钻

穿越交叉的垂直距离符合《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

50423-2013）规范要求。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对第三人合法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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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没有影响。为确保各权属方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和运行安全，建设

单位在定向钻穿越工程施工前，与线路交叉管线各权属方签订施工安

全协议，各权属方将安排人员进行作业监督。并在施工过程中应有相

应的防护措施和应急措施，保证已建工程的安全、运行稳定。

5.2输电线路工程穿海河口段防洪综合评价

5.2.1建设项目与有关规划符合性评价

（1）输电线路工程与海河口治导线规划的符合性

2回输电线路采用两杆一档的方式架空跨越海河口行洪区，北侧

线路的 NA2、NA3和南侧线路的 NB2、NB3杆塔分别位于左右治导

线的两侧，其中 NA2、NB2杆塔位于右治导线外侧 132.7~145.5m；

NA3、NB3杆塔位于左治导线外侧 41.8~59.3m，两侧杆塔基础距治导

线的距离满足海河口治导线治理和管理的要求。

2回输电线路架空导线与规划左右治导线相交处，导线设计弧垂

高程与规划导堤堤顶之间的垂直距离，满足海河口规划治导线的实施

和管理运用。其中 NA2~NA3线路与右治导线相交处的设计弧垂高程

为 46.41m，规划堤顶高程为 5.0m，垂直距离为 40.41m；与左治导线

相交处的设计弧垂高程为 54.67m，规划堤顶高程为 5.0m，垂直距离

为 48.67m；NB2~NB3与右治导线相交处的设计弧垂高程为 47.38m，

规划堤顶高程为 5.0m，垂直距离为 41.38m；与左治导线相交处的设

计弧垂高程为 53.63m，规划堤顶高程为 5.0m，垂直距离为 47.63m。

表 5-2 输电线路跨海河口导线距规划导堤堤顶垂直距离表

线路名称 交叉 右治导线（m） 左治导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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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物 规划

堤顶

导线

高程

垂直

距离

规划

堤顶

导线

高程

垂直

距离

NA2~NA3 治导线 5.0 46.41 40.41 5.0 54.67 48.67

NB2~NB3 治导线 5.0 47.38 41.38 5.0 53.63 47.63

（2）与河口清淤整治规划的符合性

输电线路跨越河段范围的现状河道行洪断面度约为 300~310m，

河道规划治理行洪断面约为 500m，跨越海河口段 NA2和 NA3档距

为 869m、NB2和 NB3档距为 839m，2回输电线路跨河杆塔基础位

于现状和规划河道断面以外，因此，输电线路跨海河口的建设对河道

清淤整治没有影响。

建设项目跨海河口按照通航河流进行导线布设。其导线弧垂高程

按海河口一级航道通航标准设计，海河口最高潮位为 3.27m，建设项

目河道中心处导线设计弧垂高程为 34.39~34.49m，与最高通航水位之

间的距离为 30.12~30.22m；海河口清淤工程现状河道地形施工时，定

位桩顶部高程在 12.60m左右，其导线最低弧垂高程与定位桩桩顶的

距离 20.79~20.89m满足架空线路与施工用电安全距离 5.0m的要求，

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对闸下河道的清淤工程施工没有影响。

因此，输电线路架空穿越海河口工程的实施，符合海河口清淤治理

规划的要求。

（3）建设项目与海河口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的符合性评价

根据《海河流域重要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海河口从海河

闸上 0.5km至闸下 22.0km管理范围内岸线的划定，主要以规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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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导线作为岸线的外缘边界线，外缘控制线范围内的岸段划为岸线控

制利用区。

2回输电线路在河道桩号 2+200~2+350采用两杆一档的架空方式

穿越海河口岸线控制利用区，其 NA2~NA3和 NB2~NB3线路段两侧

的杆塔均位于河口左右治导线外侧，架空线路的导线设计高程满足规

划治导线的实施和河口清淤施工的要求。建设项目采用架空线路穿越

海河口，不改变河口岸线的现状，不影响岸线利用规划的实施，因此

建设项目的实施基本符合海河口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5.2.2建设项目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符合性评价

（1）建设项目防洪标准与海河口治理标准的符合性

根据《海河流域防洪规划》的安排，海河干流和海河口按设计泄

洪 800m3/s的标准进行治理。

输电线路工程采用架空线路方式跨越海河口，其导线高程按 100

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布设，杆塔基础按 50年一遇防潮标准进行防护。

建设项目防洪标准与海河口治理标准不发生矛盾。

（2）建设项目与有关技术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建设项目采用两杆一档的结构型式穿越海河口行洪区，其河道两

侧杆塔基础距规划治导线的距离、架空导线的布设符合《110kV～

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和《内河通航标准》

GB50139-2014有关技术要求，符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建管

〔2013〕33号文》的有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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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建设项目对河道行洪和河势稳定的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输电线路工程在闸下河道桩号 2+200~2+400 断面之间

穿过，跨河线路工程两侧的杆塔位于河道设计行洪断面以外，海河口

设计泄洪时，杆塔及基础不产生阻水，不影响河道的泄流通畅，同时

不会引起工程位置处河道的冲刷和淤积，对河道河势和河床的稳定没

有影响。

5.2.4建设项目的施工期对河口的影响分析

海河口的清淤工程施工，一般安排在年度的 5月～7月。根据《输

电线路设计说明书》，建设项目施工计划安排在 8月到次年的 4月之

间，跨越海河口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40天，其中杆塔基础的施工期为

5天。建设项目施工期的安排对河口泄洪基本无影响，建设项目的施

工与海河口河道清淤工程虽不发生干扰，但工程建设单位在施工前须

与河道主管部门和清淤施工单位进行沟通，合理进行工程布置和安排

施工进度。

5.2.5建设项目对水利工程运行和防汛抢险的影响

建设项目采用架空线路穿越海河口，与规划导堤和交通道路的交

叉距离满足规范要求的防汛和交通道路的距离要求，对海河口的防汛

抢险没有影响。

NA3、NB3杆塔拟建于南疆 1#排泥场内，输电线路杆塔布置不仅

减少排泥场的使用面积，而且对海河口排泥场的整体运用造成一定的

影响，影响排泥场的使用安排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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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建设项目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分析

建设项目 2 回输电线路采用架空跨越的结构方式穿过海河口行

洪区，在跨越段架空导线布设要考虑与河口清淤挖泥船、通行的船只、

胶带长廊等进行交叉。

根据输电线路架空穿越海河口工程布设，其 NA2~NA3段河道中

泓线处导线设计最低弧垂高程 34.39m，与最高通行水位的距离为

30.12m，满足规范要求的 26.0m；与清淤挖泥船定位桩顶部高程相距

20.79m，满足规范要求的 5.0m；与胶带长廊相交处的导线高程 40.04m，

距长廊顶部高程 18.91m，满足规范 7.5m的要求。NB2~NB3段河道

中泓线处导线设计最低弧垂高程 34.49m，与最高通行水位的距离为

30.22m，满足规范要求的 26.0m；与清淤挖泥船定位桩顶部高程相距

20.89m，满足规范要求的 5.0m；与胶带长廊相交处的导线高程 43.45m，

距长廊顶部高程 29.82m，满足规范 7.5m的要求。

根据输电线路架空穿越海河口与第三方交叉时导线布设情况，其

建设项目满足河道通航、挖泥船施工、胶带长廊运行等垂直距离的要

求，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没有影响，不与海河防汛码头的运营、河

口清淤工程作业发生干扰，对河道内过往的船只通行没有影响，对胶

带长廊的正常运行没有影响。

表 5-3 输电线路穿越海河口段交叉情况统计

线路 交叉工程
交叉处高程及距离（m） 规范要求

（m）
是否满足

交叉物高程 导线高程 垂直净离

NA线 NA2~NA3

清淤挖泥船定位桩 12.60 34.39 20.79 5.0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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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船只桅顶 27.27 34.39 6.12 2.0 满足

胶带长廊顶部 20.13 40.04 18.19 7.50 满足

NB线 NB2~NB3

清淤挖泥船定位桩 12.60 34.49 20.89 5.0 满足

通航船只桅顶 27.27 34.49 6.22 2.0 满足

胶带长廊顶部 12.63 43.45 29.82 7.5 满足

说明：垂直净距是指设计导线最大弧垂下到地面或水面的垂直距离扣除测量、定位、施

工等误差预留的裕度后的垂直距离，其裕度按 1.0m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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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

6.1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

针对输气管道工程和输电线路工程穿越海河口行洪区对有关防

洪工程造成的影响，提出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

1、对穿越海河口行洪区输气管道进、出口的防渗

为保证输气管道运用的安全，在定向钻入、出土点连接位置处采

取防渗措施，并设置止水环，防止接触面部位成为渗漏通道。

2、输气管道入土点到入土连接点段防护措施

为了保证输气管道在南疆 1#排泥场内的埋置高程满足排泥场运

用要求，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与直埋段管道连接处做为输气管道入土

连接点。输气管道穿越排泥场工程施工完成后，应对其线路入土点到

入土连接点段的钻孔进行相应的工程措施，保证排泥场的运用安全。

3、做好施工前的调研和沟通，保证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不受影

响

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时，与多条输油、输气管道

相交，并从胶带长廊 12号、13号桥墩之间穿过，为了保证相交处输

油管道、输气管道、胶带长廊等工程的安全和避免施工干扰，本建设

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与交叉管道、胶带长廊的权属单位签订安

全协议，并在施工过程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预案、工艺、施工进度，

制定施工中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同时邀请各权属单位派人进行作业监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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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穿越海河口时，2回架空线路与胶带长廊交叉，施工前

与胶带长廊权属单位签订安全协议，施工过程中制定切实可行施工预

案，保证胶带长廊的运行安全。

4、合理安排施工，减少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影响

建设项目在海河口防洪管理范围内的施工，应合理安排施工，减

少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影响，并应有相应的防洪应急方案和防洪措施。

5、建设项目占用防洪工程的合理补偿

建设项目定向钻穿越海河口段，沿线占用南疆 1#排泥场和海河口

行洪河道，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使用和管理带来一定影响，因此，建

设单位应按照水利部水政法〔2011〕487号文《关于建立健全建设项

目占用水利设施和水域补偿制度的指导意见》对经过水域和占用的排

泥场进行相应的补偿和采取相应补偿措施。

6.2实施效果分析

输气管道和输电线路工程穿越海河防洪工程建设项目，由相应施

工经验的单位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通过采取相应

的消减措施，保证建设项目的施工安全和防洪工程的运行安全；可有

效降低对相邻、交叉输油（气）管道运行安全的不利因素，保证第三

人水事权益不受影响。

施工过程中及时与河道主管部门联系和沟通，并服从防洪调度安

排，降低对防洪工程的使用和运行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

建设项目实施后，可通过运行过程中的及时监测和有效的工程措

施，减小对海河防洪工程正常运用的影响。



82

7 结论与建议

7.1评价结论

7.1.1输气管道穿海河口段防洪评价结论

建设项目定向钻穿海河口段设计变更主要是为了使定向钻穿越

曲线与交叉管线（塘燕复线、津冀输油管道）间距满足规范要求和管

道的运用安全，本次设计变更定向钻的出土点和穿越轴线不变，只是

对定向钻穿越段的入土点进行变更，其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线路长

度、总体线路工程布置、输气管道材质及规格、施工方案等均与《审

批报告》一致。主要变更内容为对原方案的入土点沿定向钻方向向上

移，上移长度为 88.0m，入土角由 10°变为 11°，出土角和曲率半径不

变。

本次建设项目定向钻穿越海河口入土点变更后，输气管道穿越海

河口的出土点位置、坐标和出土角等不变；入土点位于南疆 1#排泥场

内；定向钻的直线距离为 903m，其中水平段长度为 76.30m，输气管

道底部管顶最低高程为-38.51m，河道中泓线处管顶高程为-27.26m，

曲率半径入土段、出土段均为 1500D。

方案变更后，定向钻的穿越长度由 815m增加到 903m；定向钻

出土点距右规划治导线的距离不变（109.5m，垂直距离，下同），入

土点距左治导线距离由原设计 131.4m增加至 219.4m；左治导线处管

顶埋深由原设计 22.01m增加至 30.76m；右规划治导线处的管顶埋深

不变（9.46m）；现状和远期河道地形河道中泓线处管顶埋深由原设计

19.38~11.58m增加至 19.86~12.06m；与输油、输气管道的交叉处的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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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距离，津冀输油管道由 3.08m提高 9.1m，塘燕复线管道由 3.34m

提高到 14.4m，中航油管道由 10m提高到 11.4m。

1、建设项目与有关规划符合性评价

（1）建设项目与海河口治导线规划不发生矛盾

海河干流的治理标准为设计行洪 800m3/s。海河口治理规划的左

右治导线满足海河干流日均安全泄流 800m3/s的要求。定向钻穿越设

计变更后，其穿越工程出入土点的布置均位于治导线外，不影响沿规

划治导线导堤工程的建设；穿越段管顶埋深满足规划治导线施工的要

求，因此，该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实施与海河口治导线规划和实施不发

生矛盾。

（2）建设项目不会影响河口清淤整治规划的实施

定向钻穿越设计变更后，海河行洪断面的埋置最低高程为

-27.26m，低于现状清淤主槽断面施工定位桩的底部高程（-12.2m）

15.06m和规划断面河底定位桩高程（-19.20m）8.06m，管顶埋深对

清淤工程的施工没有影响；穿越管路的出、入土点与清淤断面上口最

近距离均不小于 200m，穿越工程的曲线布置对河口清淤断面没有影

响。因此，该段输气管道的建设不会影响河口清淤整治规划的实施。

（3）建设项目与海河口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符合性

输气管道在河道桩号 2+300~2+400之间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海

河口岸线控制利用区，建设项目的工程布置不改变海河口岸线利用现

状，不影响海河口清淤工程施工和规划治导线的实施，不影响岸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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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划的实施，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基本符合海河口岸线保护与利

用规划。

2、建设项目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符合性评价

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海河口，为大型穿越工程，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建设项目的防洪标准符合海河口防洪标准和规划要求。

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的结构型式穿越海河口，其结构设计符合相

关规范的技术要求；工程布置符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关于涉河项

目技术审查的有关技术要求。

3、建设项目对河口行洪和河势的稳定没有影响

定向钻穿越设计变更后，穿越轴线与原方案一致，在河道桩号

2+300~2+400之间采用地下定向钻方式穿越海河口行洪区域，穿越工

程布置未改变现状和远期河道行洪断面，不会引起河道的冲刷或淤积，

因此，输气管道的建设不会影响海河口的行洪排涝，不会影响河道行

洪流势、流态和河势稳定。

4、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抢险的影响

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方式从南疆 1#排泥场和海河口行洪区穿过，

未占用水域和交通设施，不影响海河口防汛抢险码头的正常运用，对

流域防洪、海河口的防洪调度和防汛抢险没有影响。

由于定向钻的入土点位于南疆 1#排泥场，管道的布置不仅减少了

排泥场的使用面积，而且对排泥场的运用和运行管理带来不利影响。

5、建设项目施工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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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的施工期计划安排在非汛期，采用定向钻穿越的方式，

其临时工程用地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和防汛交通道路，因此，定向钻

的施工对海河口的行洪排涝没有影响，对海河口的河道清淤工程施工

没有影响。

6、建设项目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

输气管线采用定向钻敷设钢管的方式从地下穿越海河行洪通道，

对位于河道两侧工程位置上下游的码头、排水口等工程的正常运

行没有影响。定向钻穿越段与输油、输气等交叉管道的垂直距离符合

规范要求，不会影响交叉管道的运行安全。

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不会对第三人水事合法权益造成影响。

7.1.2输电线路工程穿海河口段防洪评价结论

输电工程共建 2回输电线路，输电线路穿越海河口采用架空

线路穿越的结构型式，每回架空线路共设 4个基塔，北侧线路 NA

线为NA1~NA4，南侧线路NB线为NB1~NB4。两回线路的 1#塔（NA1、

NB1）、2#塔（NA2、NB2）位于海河口右治导线右侧，3#塔（NA3、

NB3）、4#塔（NA4、NB4）位于海河口左治导线左侧。由于受海河口

右侧的杆塔的占地问题的影响，对 1#、2#杆塔位置进行调整，该段线

路进行设计变更；3#、4#塔位置不变，该段线路与原设计一致。

本次输电线路建设项目穿越海河口段右侧 NA2、NB2杆塔塔基

变更后，NA3塔、NB3塔塔位保持不变；NA2塔向南调整约 190m；

NB2塔向南调整约 153m。调整后 NA2塔距规划右治导线垂直距离约

为 145.5m，NB2塔距规划右治导线垂直距离约为 13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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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变更后，架空线路穿越海河口范围内的长度由原设计线路段

1055~1120m变为 1040~1102m，本次对 2#~3#塔之间的线路（NA2~NA3，

NB2~NB3）进行评价，评价段线路长度由原 873~887m变为 839~869m；

2#塔（NA2、NB2）距海河口右治导线的距离由 112.1~112.9m增加到

132.7~145.5m；3#塔（NA3、NB3）距左治导线距离不变；2#~3#塔导

线与规划右治导线交叉处的弧垂高程为 46.41~47.38m，距规划右导堤

堤顶（5.0m，下同）垂直距离为 40.41~41.38m;导线与规划左治导线

交叉处的弧垂高程为 54.67~53.63m，距规划左导堤堤顶垂直距离为

47.63~48.67m;导线与河道中泓线交叉处的弧垂高程为 34.39~34.49m，

与河道最高水位 3.27m的距离为 30.12~30.22m；与胶带长廊交叉处的

弧垂高程为 40.04~43.45m，距胶带长廊顶部高程 12.63~20.13的距离

为 18.91~29.82m。

1、建设项目与有关规划符合性评价

（1）建设项目与海河口治导线规划的符合性

建设项目 2回输电线路架空跨越海河口行洪区，北侧线路的 NA2、

NA3和南侧线路的 NB2、NB3分别位于左右治导线的两侧，两侧杆

塔基础距治导线的距离符合海河口治导线治理和管理的要求。

架空线路与规划治导线交叉处导线弧垂高程与规划导堤垂直距

离满足规范的要求，其弧垂的设计高程满足规划导堤建设和运用的要

求。

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符合海河口治导线规划的要求。

（2）建设项目与河口清淤整治规划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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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2 回输电线路架空跨越海河口行洪区两侧杆塔的布置

均位于河口治导线之外，其档距大于近期和远期河口清淤断面，其杆

塔基础布置对河口清淤工程没有影响。

2回输电线路架空跨越海河口行洪区其导线最低弧垂高程与挖泥

船定位桩桩顶的距离满足架空线路与施工用电安全距离的要求，满足

河道清淤工程施工时挖泥船安全施工的要求，对闸下河道的清淤工程

施工没有影响。

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符合河道清淤整治规划的要求。

（3）建设项目与海河口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符合性

输电线路采用两杆一档的方式穿越海河口岸线控制利用区，其工

程布置不改变海河口岸线利用现状，不影响规划治导线的建设和清淤

工程的实施，不影响海河口岸线利用规划的实施，基本符合海河口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2、建设项目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符合性评价

海河干流和海河口按安全下泄 800m3/s的标准进行治理。输电线

路工程采用架空线路方式跨越海河口，其导线按不通航河流 100年一

遇的防洪标准进行布设，杆塔基础按 50年一遇防潮标准进行防护。

建设项目的防洪标准与海河口治理标准不发生矛盾。

建设项目采用两杆一档的结构型式穿越海河口行洪区，其河道两

侧杆塔基础距规划治导线的距离、架空导线的布设符合有关规范的技

术要求，工程布置符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关于涉河项目技术审查

的有关技术要求。



88

3、对河口的行洪和河势的稳定没有影响

输电线路采用架空方式跨越海河口，不会影响海河口的行洪排涝，

河道断面两侧杆塔的建设不会影响河道行洪的流势、流态和河势稳定。

4、对水利工程运行和防汛抢险的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跨越海河口两侧杆塔的布置，均位于河道规划治导线以

外，不影响防汛抢险道路的通行，其输电导线的布设与规划导堤的堤

顶和防汛船只通行的距离满足规范要求，不影响海河口的防汛抢险。

NA3、NB3杆塔拟建于南疆 1#排泥场内，输电线路杆塔布置不仅

减少排泥场的使用面积，而且对海河口排泥场的整体运用造成一定的

影响，影响排泥场的使用安排和管理。

5、建设项目施工期的影响评价

根据输电线路跨越海河口的施工方案，建设项目安排在 10月至

12月之间的非汛期施工。跨海河口两侧杆塔的施工，先进行杆塔基

础的开挖与浇筑，再进行上部塔身结构的施工。杆塔施工过程中，其

临时工程用地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不影响交通道路的通行。因此，

建设项目的施工期和施工方案，不影响海河口的安全泄流，对防汛抢

险道路的通行没有影响。

6、建设项目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

输电线路采用架空线路跨越海河口，其导线的布设满足河道通航、

挖泥船施工、胶带长廊运行等垂直距离的要求，不与海河防汛码头的

运营、河口清淤工程作业发生干扰，对胶带长廊的正常运行没有影响。

因此，建设项目的实施对工程位置处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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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

1、做好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段的防渗处理

为保证输气管道运用的安全，在定向钻入、出土点连接位置处采

取防渗措施，防止接触面部位成为渗漏通道。定向钻穿越工程施工完

成后，应对南疆 1#排泥场内入土点到入土连接点段的钻孔进行相应的

工程措施和防渗措施，保证排泥场的运用安全。

2、架空线路杆塔的布置和施工应考虑排泥场的运用安全

位于排泥场内的杆塔基础的布置和施工，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保

证排泥场和围堤的运用安全。

3、减轻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影响的措施

输气管道定向钻穿越段从胶带长廊的 12号、13号墩柱之间穿过，

并与多条输油（气）管道交叉；输电线路架空穿越海河口与胶带长廊

交叉，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应通知相关单位并签订安全

协议，并在输气管道和输电线路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采取相

应的措施减轻对已建输油（气）、胶带长廊等建筑物的影响。

4、制定防洪预案，减少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影响

建设项目在海河口防洪管理范围内的施工，应合理安排施工，减

少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影响，并应有相应的防洪应急方案和防洪措施，

其制定的防洪预案和措施到河道防汛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输气管道工程和输电线路工程的建设单位在施工前须与河道主

管管理部门和清淤施工单位进行沟通，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并且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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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施工废料的清除和施工机械的管理，以免造成对海河口环境的污染

或对清淤工程的影响。

5、建设项目占用防洪工程的合理补偿

输气和输电线路工程建设项目穿越海河口，沿线占用排泥场和海

河口行洪河道，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使用和管理带来一定影响，因此，

建设单位应按有关文件进行相应的补偿和采取相应补偿措施。

7.3建议

1、防洪预案的制定

建设项目在海河口防洪管理范围内的施工，应合理安排施工，减

少对海河口防洪工程的影响，并应有相应的防洪应急方案和防洪措施。

2、做好管道的标示，确保安全运用

建设项目实施后，应在海河口排泥场内和定向钻穿越相应位置设

置标注牌和警示牌，避免今后施工或车辆运行对管道造成损坏，保证

管道的运用安全。

3、竣工资料的提交

建设项目竣工完成后，应将竣工测量资料提供给水行政主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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